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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09月24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1040154921號

修正「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全部條文。

附「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全部條文。

縣長　邱　鏡　淳

法規

修正新竹縣處理妨害交通車輛自治條例

第一條　　為改善交通秩序，促進交通安全，排除道路障礙，維護交通流暢與行車安

全，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新竹縣政府，執行機關為新竹縣政府警察局（以下

簡稱警察局）。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車輛範圍如下：

一、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包括機車)或以人力、獸力行駛之車輛。

二、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車、曳引車及拖

架。

三、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

第四條 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移置及保管：

一、汽車駕駛人停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經警察責

令移置而不移置或駕駛人不在車內無法移置者。

二、行駛中發生故障，未及時移置，妨害交通者。

三、行車肇事致車輛損壞無法駛離，未及時處理，妨害交通者。

四、其他依法得予移置及保管者。

第五條 移置車輛時應配置警察人員，隨車執行簽證舉發事項，並於原停車地面標記

移置車輛牌號、保管場之地點及聯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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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移置車輛之保管場地點應公告周知。

第六條 移置至保管場之車輛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隨車警察人員簽發移置車輛事由通知單，交付管理人員，據以收繳移置

費及保管費。

二、違規停置車輛由隨車警察人員舉發，填製舉發違反道

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交管理人員轉交車主。

三、保管逾三日無人認領之車輛，管理人員應查明車主，通知其限期領回。

四、涉及刑案車輛應通知原移置地區警察分局依法處理。

五、保管場應備登記簿冊，記錄車輛之車種、移置地點、保管時間、應繳費

用及領車人姓名、住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並由領車人簽名或蓋章

以供查考。

 　　前項第三款逾期未領回或查無車主車輛，經公告三個月，仍無人認領

者，依法處理。處理所得價款扣除應行繳納之罰鍰、移置費、保管費及其他

必要費用後，依法提存或繳庫。

第七條　　車輛移置費規定如下：

一、機車每輛次新臺幣一百元。

二、小型汽車每輛次新臺幣六百元。

三、大型汽車每輛次新臺幣二千元。

四、曳引車每輛次新臺幣二千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車、拖架每輛(個)

次新臺幣五千元。

六、以人力、獸力行駛之車輛每輛次新臺幣一百元。

七、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每輛次新臺幣六千元。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車輛之區分，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條認定之。

第八條 車輛保管費規定如下：

一、機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十元。

二、小型汽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一百元。

三、大型汽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三百元。

四、曳引車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五、聯結車、全聯結車、半聯結車、拖車、全拖車、半拖車、拖架每輛

(個)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六、以人力、獸力行駛之車輛每輛每日新臺幣五十元。

七、其他可行駛道路之動力機械每輛每日新臺幣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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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保管費之收繳，最高以四個月為限，不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日期計

算，以午夜十二時為基準。

第九條 貨櫃違規停放之處理，準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其移置費及保管費準用第七

條第一項第五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第十條 保管場管理人員於發還保管車輛時，應核對車輛行車執照或其他證明文件，

並查驗移置費及保管費收據，發現有冒領或贓車情事者，應移送警察機關處

理。

第十一條 移置或保管之車輛，因可歸責於移置人或保管場管理人員之疏忽，致車輛損

壞或遺失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拖吊車輛及保管場由警察局依相關規定設置辦理；必要時得委託民間辦理。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表單簿冊格式由警察局訂定之。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07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1040161900號

修正「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第六條條文及「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編制表」。

附「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第六條條文及「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編制表」。

縣長　邱　鏡　淳

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組織規程第六條條文

第六條　　本局設會計室，置主任、科員、辦事員，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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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局長 警監或簡任 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一 

一、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其總數
二分之一得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為地方制

度法所定。 

二、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副局長 警正或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秘書 警正或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一 
一、總核稿秘書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正 薦任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ㄧ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長 警正或薦任 第八職等 七 
一、內一人辦理火災原因鑑識工作。 

二、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主任 警正或薦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大隊長 警正  三  

副大隊長 警正  三  

場長   （一） 
由薦任科員、技士、技佐或警正科員、

小隊長兼任。 

科員 
警佐或警正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十四 

一、內三人辦理火災原因鑑識工作。 

二、本職務辦理災害預防業務、災害搶救業

務、緊急救護業務、教育訓練業務、消防

行政及一般行政業務。 

三、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技士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 內一人辦理火災原因鑑識工作。 

分隊長 警佐或警正  二十一  

護理師 師級  一 列師(三)級。 

小隊長 警佐或警正  五十一 內五人辦理火災原因鑑識工作。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一、內一人辦理火災原因鑑識工作。 

二、內二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護士 士(生)級  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  

隊員 警佐  三0九 

一、內一五四人得列警正四階。 

二、內若干人擔任消防勤務、救災、救護、駕

駛等工作。 

三、內五人辦理火災原因鑑識工作。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八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科員 委任或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 

合計 四六八（一）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警察官等者及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壬、各警察機關學校職務列
等表之六」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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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1040164576號

修正「新竹縣縣庫管理自治條例」全部條文。

附「新竹縣縣庫管理自治條例」全部條文。

縣長　邱　鏡　淳

修正新竹縣縣庫管理自治條例全部條文

第一條 為新竹縣縣庫（以下簡稱縣庫）事務之處理，特訂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刪除）

第三條 縣庫經管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現金、票據、證券及其他財物，以本府

財政處（以下簡稱財政處）為主管單位。

 前項所稱其他財物，如以堆棧倉庫保管之財產，應以倉單或其他證件代之。

第四條 縣庫關於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及其他財物之保管事務，應

委託銀行代理(以下簡稱縣庫代理銀行)。

　 縣庫代理銀行由本府就新竹縣轄區內之銀行遴選，經新竹縣議會同意後委託

其代理，並應報上級公庫主管機關備查。縣庫代理銀行以本府所在地者為總

庫，縣境內其他地區者為分庫或代收稅款處，經財政處同意後得轉委託其他

金融機構(以下簡稱代辦機構)代辦前項全部或部分事務，其中有關代收稅費

款業務，受託之金融機構得再委託其他金融機構或代辦收款業務機構(以下簡

稱代收機構)辦理。

 依前項規定轉委託或再委託者，就代辦機構或代收機構之行為，與就自己之

行為，負同一責任。

第五條 縣庫代理銀行辦理公庫業務所收納之現金及即期票據、證券均以存款方式處

理。其與縣庫雙方之權利義務，以契約定之。

 前項契約應繕具同式五份，以二份存本府，二份存縣庫代理銀行，一份報請

財政部備查。

 縣庫代理銀行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轉委託代辦機構代辦縣庫事務，應訂立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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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契約，繕具同式四份，以二份存縣庫代理銀行，一份存代辦機構，一份送

本府備查。

 受託之金融機構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再委託代收機構經收稅費款業務，應訂立

再委託契約。

第六條 縣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或代收機構，於清理或破產時，其所代理、代辦或

代收之縣庫債權，有優先受清償之權。

第七條 本府總預算範圍內之一切收入及預算外之收入，除依法應歸入特種基金存款

者外，均歸入收入存款戶，由財政處主管，並由縣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或

代收機構按科目別及機關別列收庫帳。

第八條 各機關關於現金、票據、證券之出納、保管、移轉及其他財物之保管事務，

均應由縣庫代理銀行、代辦機構或代收機構辦理之。

 前項所稱各機關係指縣總預算內列有單位預算之機關、學校暨其所屬分支機

關。

第九條 各機關對於下列各種收入，得自行收納保管，按規定期間，彙繳縣庫：

一、 零星收入。

二、 機關所在地距縣庫代理銀行或代辦機構在規定里程以外者，其收入。

三、 在經收地點隨收隨納，經主管單位認為應予便利者，其收入。

 前項各機關自行收納保管之收入，應於收納當日或次日暫存該機關保管金專

戶，並應於七日內彙繳縣庫，如有特殊情形，得由收入機關或業務主管機關

洽財政處核准延長之。

 第一項各款之最高金額及其他限制條件，由本府依實際需要訂定，並通知本

府主計處(以下簡稱主計處）、審計機關及報上級公庫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條 各機關對於下列各種支出，得按規定自行保管，依法支用。

一、 額定零用金。

二、 其他經法令許可者，其經費。

 前項各款之最高金額及其他限制條件，由本府依實際需要訂定，並通知主計

處、審計機關及報上級公庫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一條 (刪除)。

第十二條 (刪除)。

第十三條 各機關經收之各項歲入款，由本府在縣庫代理銀行設置縣庫存款戶集中管理

運用，未規定專戶存管之特種基金，其他公款及保管款，應存入縣庫存款戶

集中管理運用。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10 11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第十四條 各機關之收入，應由收入機關或繳款機關填具繳款書交繳款人連同現金或即

期票據，繳交縣庫，轉解縣庫存款戶。繳款書應備具收據、報核、報告、通

知及存根各聯。

 各當地公庫收到前項繳款書及現金或票據，核與所載金額相符後，應由收款

縣庫將繳款書各聯加蓋收訖日戳及收款人印章。

第十五條 稅捐稽徵機關經徵各項稅款之劃解期限、劃解程序及各級公庫經收各項稅款

之轉解期限及轉解程序，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縣庫代理銀行派員駐在收入機關或代收稅款處經收之款項，駐收人員或代收

稅款處應逐日將經收款項按其性質填具日報表，附同繳款書有關各聯，分送

收入機關及有關管轄公庫查核。縣庫代理銀行派員駐收各項收入者，仍由該

原派遣之銀行負責。

第十七條 各機關自行收納稅課收入以外之規費、罰款及其他依法徵收應解縣庫之各項

收入，應使用收據。

 前項收據之管理相關規定由本府訂之。

第十八條 下列款項應由管理機關以專戶存入當地縣庫代理銀行：

一、依法令、契約或遺囑所定應專戶存管之特種基金。

二、依法令所定應專戶存管之其他公款及保管款。

 各機關專戶存管之其他公款及保管款項得集中一個專戶存管。但不同性質之

專戶存款支付時，應由該機關依其原定科目用途在未支用餘額內辦理支付。

並以付與該專戶存管款項之合法受款人為限。

第十八條之一　專戶存管款項之設置，非經專案簽准不得設立，開戶時應洽由財政處同

意後通知縣庫代理銀行，憑以開戶存管。

 前項專戶應業務需要得經財政處同意後於其他行庫開戶存管。

 專戶設立原因消滅時，應即辦理銷戶，並報財政處備案。

第十八條之二　專戶存管款項，本府得視庫款實際需要統一調度運用，調撥期間以不計

息為原則，並受審計機關監督。

第十九條 本府因財政上之必要而為臨時之借支及其償還事務，由財政處辦理。

第二十條 縣庫代理銀行經收各項收入，應按期依下列規定與收入機關對帳：

一、 各地分庫按日經收之各項收入，根據繳款書核收後，應填具代收縣款日

報，附具繳款書存根聯，送由收入機關核對。發生差額時，應由核對機

關通知更正。

二、 總庫按日彙收各分庫劃解縣庫存款戶之收入應填具縣庫存款戶收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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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具各分庫送達之繳款書及轉正收入通知書有關各聯，分送財政

處、主計處及審計機關查核。並於每月終了，填具縣庫存款戶收入月報

表分送財政處、主計處及審計機關核對。

第二十一條 縣庫代理銀行及代辦機構所經收之各項收入，應於當日列收庫帳。並依

前條規定按期與收入機關對帳。發現收入機關短繳及縣庫代理銀行或代

辦機構有短收情事，應即分別追查。

第二十二條 財政處於收到各收入機關及縣庫代理銀行之月報表後，如核有已收未解

之款，應隨時通知該收入機關或其主管機關限期解繳，逾期不解繳者，

查明情節，依法辦理。

第二十三條 各收入機關及縣庫代理銀行經收之歲入，未及於年度終了前辦理劃解及

解繳者，仍應歸入該年度內之歲入。並於該會計年度結束縣庫帳務整理

時限內清繳之。

第二十四條 各機關各項歲出之支付，應依預算及其核定分配預算或其他法定支付案

所定計畫、項目及用途辦理。並於履行支付責任時，簽具付款憑單通知

財政處，經核對相符後在縣庫存款戶內支付之。各機關墊付款報奉核定

後，應通知財政處登記作為辦理支付之依據。

 各特種基金、保管款及其他專戶存款等得納入集中支付管理，其歲出支

付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各機關簽具之付款憑單，應由各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代簽人及主辦會計人

員或其授權代簽人，負責為合法支用之簽證。

第二十六條 財政處辦理各機關支付，應依手續完備之付款憑單，簽發縣庫支票，直

接付與受款人。但下列款項得直接簽發各該機關：

一、依第十條規定之各款支出，付與各該機關自行保管之款項。

二、各機關薪餉、工資、公費、給養費及教育補助費之支出，付與各該

機關或其指定人員代領轉發之款項。

第二十七條 財政處支付各機關之支出，應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傳送其所經辦各

機關當月份分配預算及支付數額，以供填發付款（轉帳）憑單之機關查

帳核對。如有發生差額時，各機關應回報財政處查明妥處。

第二十八條 各機關之收入發現錯誤應予退還其全部或一部分者，除由財政處代為轉

繳者外，應由該收入機關或原經徵機關填具收入退還書，交原繳款人持

向原收款之縣庫查明退還。當年度或以前年度，均在原收入科目內沖減

之。本年度無原科目收入者，應以退還以前年度歲入之支出科目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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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機關及經徵機關應將機關首長或授權代簽人印鑑卡送縣庫，以備查

驗；更換時亦同。

第二十九條 依第九條規定得自行收納彙繳之款，經該收入機關發現錯誤應予退還

者，在未解繳縣庫存款戶前，應在其所收款內自行退還，已繳縣庫者，

應照前條之規定辦理。

 前項在自行收納款內自行退還者，應列入會計報告。

第三十條  各機關支出之款項支用減少，須收回其全部或一部分，屬於當年度者，

應由原支出科目內收回，填具支出收回書，連同應繳回之款項，一併繳

還就近縣庫；屬於以前年度者，應填具繳款書，按原支出性質，以收回

以前年度歲出之相關科目繳還縣庫。

第三十一條 財政處收到縣庫支出收回書後，應為增加支用機關歲出分配預算或當年

度其他支付法案款項餘額之登記。

第三十二條 支用機關依第十條規定自行保管支用之款，其支出收回，應由該支用機

關逕向原債權人收回，並列入會計報告。

 前項自行保管支用之款，年度終了有賸餘時，應於庫帳整理期限內由該

支用機關填具支出收回書，連同應繳回款繳還縣庫。

第三十三條 縣庫代理銀行經辦縣庫業務，財政處得派員查核之。

第三十四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簽發縣庫支票或為收支或為命令收支，致縣庫受

損害者，除依法懲處外，並應賠償縣庫之損失。縣庫代理銀行違反法令

或契約所為之支付，致縣庫受損害者，該縣庫代理銀行應負賠償責任；

必要時，本府得終止其代理。

第三十五條 各機關依規定不由縣庫代理銀行辦理之現金、票據、證券、其出納及保

管事項，應將各種會計報告，分送財政處查核。

第三十六條 各機關及縣庫代理銀行對於財產之契據與有關債權、債務之重要契約及

票據證券之保管，應分類編號，詳明記載，妥為保存，如有必要，應抄

錄副本或攝製照片存檔。

第三十七條 縣庫代理銀行經管各機關之票據、證券及其他財物之保管，應由各地分

庫於月終將各寄存機關保管品收付情形，分別開具寄存保管品核對清

單，送各寄存機關核對。並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底填具寄存保管品餘額

表，轉報總庫及財政處備查。

第三十八條 新竹縣鄉（鎮、市）公庫辦理庫款收支事務，得比照本自治條例有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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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縣庫支票管理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四十條 本自治條例所規定之契約、書、表及簿冊格式，由本府另定之。

第四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新竹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6日
發文字號：府綜法字第1040167412號

修正「新竹縣政府對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第五條條文。

附「新竹縣政府對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第五條條文。

縣長　邱　鏡　淳

修正新竹縣政府對各鄉鎮市公所補助辦法第五條條文

第五條　　本府對各鄉 (鎮、市) 公所申請之計畫型補助事項，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依前條規定之各鄉 (鎮、市) 公所財力級次，其最高補助比率，第一級為

百分之三十、第二級為百分之五十、第三級為百分之七十之事項如下：

 (一) 鄉 (鎮、市) 道路工程。

 (二) 雨水下水道工程。

 (三) 污水下水道工程。

 (四) 廢棄物處理場及機具。

 (五) 市場、停車場及自來水事業。

 (六) 水土保持、農路等工程。

 (七) 配合中央政府核定之計畫型工程。

二、酌予補助之事項：

 (一) 河川防洪設施及區域排水重要建設計畫。

 (二) 基層建設計畫及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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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農、林、漁、牧業重要計畫。

 (四) 均衡或提升文化生活水準專案性計畫。

 (五) 加強地方廢棄物清除、處理及專案性計畫。

 (六) 辦公廳舍興建工程。

 (七) 其他經本府核定之專案計畫。

三、 村里集會所 (活動中心) 、老人文康中心等，依各鄉(鎮、市)公所財政狀

況酌予補助，最高補助以新臺幣七十五萬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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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9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1040168599號

主旨：檢送修正之「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使用管理要點」乙份，並自即日起

生效實施，請查照。

正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全豪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含附件)、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含附件)、本府社會

處救助及身障科

縣長　邱　鏡　淳

政令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使用管理要點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使用管理要點 

                     

 

 

 

 

 

 

 

 

 

 

 
 

           
一、目    的﹕新竹縣政府為紓解本縣身心障礙者搭乘一般交通運輸工具之困難，維護其

行的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服務對象﹕ 

(一) 設籍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A等級者為第一順位，B等級者為第二順

位。 

(二) 非設籍本縣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比照 B等級為第二順位。 

(三) 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導致下肢不便需要乘坐輪椅者，需附三個月內經地區醫院以
上之醫事服務機構開具診斷證明，且申請交通接送服務效期為三個月。 

(四) 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福利機構為辦理各項研習活動或服務，需要提供復康巴
士交通接送服務者，報經本府業務主管機關核准後准予借用。 

三、服務範圍﹕ 

(一)本縣身心障礙者：行駛範圍為新竹縣、新竹市、桃園市、苗栗縣，起點或訖點

必須在本縣境內。 

(二)非設籍本縣身心障礙者：起點或訖點須在新竹縣境內，行使範圍為新竹縣、新

竹市。 

四、服務時間﹕ 

(一)自每日上午六時三十分(抵達乘客預定地點)發頭班車至晚間七時三十分（下午

六時三十分為末班車，抵達乘客預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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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車輛日減半。 

五、服務費用﹕ 

(一)低收入戶檢附當年度證明文件者免付費，惟搭乘次數限每月 8次。 

(二)一般費率：按本縣公告計程車運價三分之一收費，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共

乘時，則以同時按下兩個計程收費器之共乘計費鍵，其費率自動以七折計算，

駕駛員依各收費器所列費用分別收費。 

(三)其他：過路費由乘客自付，乘客可於下車時向駕駛員索取收據。 

六、服務方式﹕ 

  秉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接受民眾預約申請用車，屬戶到戶及門運輸，並將服務對象

依障別等級區分為 A等級及 B等級障別。 

(一)預約訂車﹕ 

1.服務對象類別等級： 

(1) A等級：本縣身心障礙者：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含肢體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視覺障礙者、植物人（可坐輪椅者）。 

(2) Ｂ等級：其他類別（非Ａ等級者）、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導致下肢不便需要
乘坐輪椅者，需附三個月內經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開具診斷證

明，且申請交通接送服務效期為三個月、非設籍本縣之身心障礙者。 

2.服務時間： 

預約訂車及查詢服務時間：每日上午時段為八時三十分起至中午十二時止，下

午時段為一時三十分起至五時止。 

3.預約方式﹕以電話或傳真預約。 

Ａ等級乘客訂車：於用車日前七日起至前一日中午十二時止。 

Ｂ等級乘客訂車：於用車日前三日起至前一日中午十二時止。 

4.訂車步驟﹕ 

(1) 告知乘客編號(身分證字號後五碼)及姓名。(若您是第一次訂車或資料需要

更新時，請告知身份證號碼、聯絡電話、傳真電話等基本資料。) 

(2) 預訂乘車日期、出發時間 

(3) 預訂乘車用途 

(4) 預訂出發的地點、抵達的地點 

(5) 確認有無必要陪伴者、確認是否有輪椅及輪椅型態(必要陪伴者以1人為原

則，且限為協助身心障礙朋友搭乘之人，超過1人以上，超過之每人次按收

費標準收費) 

(6) 完成訂車 

5.更改服務： 

預約後若因故需更改服務時，需向服務中心提出申請，並視為取消該趟次服務，

需依訂車步驟重新提出申請。 

申請更改步驟： 

(1) 告知乘客編號(身份證字號後五碼)及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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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週六、週日及國定假日車輛日減半。 

五、服務費用﹕ 

(一)低收入戶檢附當年度證明文件者免付費，惟搭乘次數限每月 8次。 

(二)一般費率：按本縣公告計程車運價三分之一收費，小數點以下無條件進位；共

乘時，則以同時按下兩個計程收費器之共乘計費鍵，其費率自動以七折計算，

駕駛員依各收費器所列費用分別收費。 

(三)其他：過路費由乘客自付，乘客可於下車時向駕駛員索取收據。 

六、服務方式﹕ 

  秉公平、公正及公開原則接受民眾預約申請用車，屬戶到戶及門運輸，並將服務對象

依障別等級區分為 A等級及 B等級障別。 

(一)預約訂車﹕ 

1.服務對象類別等級： 

(1) A等級：本縣身心障礙者：重度以上肢體障礙者、含肢體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視覺障礙者、植物人（可坐輪椅者）。 

(2) Ｂ等級：其他類別（非Ａ等級者）、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導致下肢不便需要
乘坐輪椅者，需附三個月內經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開具診斷證

明，且申請交通接送服務效期為三個月、非設籍本縣之身心障礙者。 

2.服務時間： 

預約訂車及查詢服務時間：每日上午時段為八時三十分起至中午十二時止，下

午時段為一時三十分起至五時止。 

3.預約方式﹕以電話或傳真預約。 

Ａ等級乘客訂車：於用車日前七日起至前一日中午十二時止。 

Ｂ等級乘客訂車：於用車日前三日起至前一日中午十二時止。 

4.訂車步驟﹕ 

(1) 告知乘客編號(身分證字號後五碼)及姓名。(若您是第一次訂車或資料需要

更新時，請告知身份證號碼、聯絡電話、傳真電話等基本資料。) 

(2) 預訂乘車日期、出發時間 

(3) 預訂乘車用途 

(4) 預訂出發的地點、抵達的地點 

(5) 確認有無必要陪伴者、確認是否有輪椅及輪椅型態(必要陪伴者以1人為原

則，且限為協助身心障礙朋友搭乘之人，超過1人以上，超過之每人次按收

費標準收費) 

(6) 完成訂車 

5.更改服務： 

預約後若因故需更改服務時，需向服務中心提出申請，並視為取消該趟次服務，

需依訂車步驟重新提出申請。 

申請更改步驟： 

(1) 告知乘客編號(身份證字號後五碼)及姓名 

(2) 已預訂乘車日期、出發時間(舊預約資料) 

(3) 已預訂出發的地點、抵達的地點 

(4) 欲更改之乘車日期、時間(新預約資料) 

(5) 欲更改之出發的地點、抵達的地點 

(6) 完成更改或取消訂車 

6.取消服務：預約後若因故需取消服務時，需向服務中心提出申請。 

(二)臨時叫車﹕ 

1.叫車方式﹕臨時有乘車之需要時，請於搭車當日向服務中心洽詢臨時叫車。 

2.服務時間：同預約訂車時間。 

3.限制﹕每人每日僅可訂來回各一趟次。 

4.叫車步驟﹕同預約叫車步驟。 

(三)共乘服務：為公共資源共享及有效分配，得安排共乘，以充分發揮服務效益。 

七、乘車方式﹕ 

(一)乘客需於預約用車時間前至乘車地點等候。 

(二)車輛抵達預定乘車地點，車輛抵達預定乘車地點，於預約時間十分鐘後(臨時叫

車預約時間五分鐘後)，乘客仍未抵達約定地點，則以「應取消服務而未取消」

處理，扣點二點，併視同放棄該趟次服務。 

八、申訴服務﹕ 

為維護乘車權益，如有以下情形，乘客可利用申訴專線或傳真方式提出相關意見(附

件二)： 

(一)駕駛員服務品質﹕駕駛員儀容不整、態度不佳、行為不良或其他。 

(二)車輛品質﹕車輛內部或外部不潔、車輛內部設備故障、車輛排放黑煙、昇降機

故障未修或其他。 

(三)綜合服務品質﹕受託單位服務人員態度不佳、服務電話無人接聽、車輛遲到、

無故未到或其他。 

本府訂定「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服務案」考核指標（附件三）、「新竹縣

小型復康巴士電話接聽暨電話禮貌測試紀錄表」(附件四)，對於受託單位辦理不定

期考核。 

九、違規扣點方式﹕ 

為確保服務之效能，維持服務品質與水準，避免乘客無故未依規定辦理服務變更、

取消而造成他人乘車權益之損失，採扣點方式處理。若違反本乘客服務規定遭扣點

達停止服務時，將由受託單位郵寄「扣點通知書」告知乘客，遭扣點之乘客如對扣

點事項不服，可以向受託單位的品管人員提出書面說明，若有正當理由取消趟次時，

請提出相關資料證明之，則不予扣點。 

(一)扣點方式﹕ 

1.於乘車日前申請更改或取消服務者，累計三次，扣點一點。 

2.於乘車當日用車前申請更改或取消服務者，扣點一點。 

3.於約定乘車時間無故未抵達約定乘車地點者，扣點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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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覆訂車且未取消來回趟各一次以外之趟次經查證屬實者，扣點一點。 

(二)懲處方式﹕ 

1.累計違規扣點數達五點者，停止服務一個月。 

2.累計違規扣點數達十點者，停止服務二個月。 

3.累計違規扣點數達十五點者，停止服務三個月。 

4.累計違規點數自每次違規計點日起算半年後，得重新計算點數。 

十、保險﹕ 

依搭乘車輛之保險理賠額度辦理（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三人責任險及乘客險

之綜合理賠辦理）。 

十一、配合政府重大災害救援﹕ 

國家發生重大災害時，優先配合政府救災政策，提供人車協助災區之身心障礙縣

民疏運至安全地區或緊急送醫。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附件一           

 預約傳真表 

乘客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連絡住址  

身心障礙類別  陪同人數  

預定乘車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乘車時間 :  

預定出發地點  預定抵達地點  

預定返程時間  預定返抵地點  

預定到達時間  

特殊需求概述 

 
 

乘車用途 

就醫 

就業  

就學 

洽公 

購物  

訪友 

旅遊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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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覆訂車且未取消來回趟各一次以外之趟次經查證屬實者，扣點一點。 

(二)懲處方式﹕ 

1.累計違規扣點數達五點者，停止服務一個月。 

2.累計違規扣點數達十點者，停止服務二個月。 

3.累計違規扣點數達十五點者，停止服務三個月。 

4.累計違規點數自每次違規計點日起算半年後，得重新計算點數。 

十、保險﹕ 

依搭乘車輛之保險理賠額度辦理（包括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三人責任險及乘客險

之綜合理賠辦理）。 

十一、配合政府重大災害救援﹕ 

國家發生重大災害時，優先配合政府救災政策，提供人車協助災區之身心障礙縣

民疏運至安全地區或緊急送醫。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法規辦理。 
 

附件一           

 預約傳真表 

乘客姓名  身份證字號  

連絡電話  連絡住址  

身心障礙類別  陪同人數  

預定乘車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乘車時間 :  

預定出發地點  預定抵達地點  

預定返程時間  預定返抵地點  

預定到達時間  

特殊需求概述 

 
 

乘車用途 

就醫 

就業  

就學 

洽公 

購物  

訪友 

旅遊  

其他               

 

附件二  本府復康巴士申訴專線0800500060或傳真號碼：03-5532424        

乘客申訴意見表 

申訴日期 年    月    日 申訴時間 : 

申訴人姓名  手冊編號 
 

連絡電話  申訴人住址 
 

被檢舉人姓

名 
 車號  

發生日期  發生時間 : 

申訴原因 

駕駛員服務品質 車輛品質 綜合服務品質 

駕駛員儀容不整 

駕駛員態度不佳 

駕駛員行為不良
(搶黃燈、闖紅燈、

超過速限、緊急刹

車、繞道行駛) 

其他           

車輛內部不潔 

車輛外觀不潔 

車輛內部設備故障 

車輛排放黑煙 

昇降機故障未修 

其他           

預約訂車服務人員
態度不佳 

臨時叫車服務人員
態度不佳 

服務電話無人接聽 

車輛遲到 

無故未到 

其他           

申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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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服務」考核指標 
 

查核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查 核 地  點：        
司機：           車號： 
項目 評分說明 指標配分 考核

得分 

服務水

準 55% 

1.車輛不整潔 
計分方式=每考核查獲一次扣其指標配

分 0.5分(最高扣至 5分) 5分  

2.駕駛員服裝

儀容不整 

計分方式=每考核查獲一次扣其指標配

分 0.5分(最高扣至 5分) 5分  

3.駕駛員及行

政人員服務

態度不佳 

計分方式=每考核查獲(含平時電話測

試)一次扣其指標配分 0.5分(最高扣至

5分) 
5分 

 

4.駕駛員行車

缺失 

計分方式=每項遭申訴於考核後屬實者

及每月定期檢查行車紀錄紙超速者一次

扣其指標配分 0.5分(最高扣至 10分) 
10分 

 

5.車內資訊服

務設施 

實地抽測車輛內部設置狀況，調查項目

如下﹕(缺一項扣指標配分 2分) 

1.車輛人員號碼牌標示狀況 

2.租車服務與申訴電話 

3.「禁止吸煙」標示 

4.乘客意見箱(卡) 

5.收費標示 

10分 

 

6.準點性 

計分標準﹕民眾申訴車輛延誤時間 

1.未延誤者得 20分 

2.延誤 0~15分鐘者得 15分 

3.延誤 15~30分鐘者得 8分 

4.延誤 30~60分鐘者得 5分 

5.延誤 60分鐘以上者得 0分 

20分 

 

行 

車 

安 

1.肇事率 

計分方式=指標配分-【行車肇事扣點總

和/總行駛里程數(千公里)】*指標配分

(最高扣至 10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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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新竹縣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服務」考核指標 
 

查核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查 核 地  點：        
司機：           車號： 
項目 評分說明 指標配分 考核

得分 

服務水

準 55% 

1.車輛不整潔 
計分方式=每考核查獲一次扣其指標配

分 0.5分(最高扣至 5分) 5分  

2.駕駛員服裝

儀容不整 

計分方式=每考核查獲一次扣其指標配

分 0.5分(最高扣至 5分) 5分  

3.駕駛員及行

政人員服務

態度不佳 

計分方式=每考核查獲(含平時電話測

試)一次扣其指標配分 0.5分(最高扣至

5分) 
5分 

 

4.駕駛員行車

缺失 

計分方式=每項遭申訴於考核後屬實者

及每月定期檢查行車紀錄紙超速者一次

扣其指標配分 0.5分(最高扣至 10分) 
10分 

 

5.車內資訊服

務設施 

實地抽測車輛內部設置狀況，調查項目

如下﹕(缺一項扣指標配分 2分) 

1.車輛人員號碼牌標示狀況 

2.租車服務與申訴電話 

3.「禁止吸煙」標示 

4.乘客意見箱(卡) 

5.收費標示 

10分 

 

6.準點性 

計分標準﹕民眾申訴車輛延誤時間 

1.未延誤者得 20分 

2.延誤 0~15分鐘者得 15分 

3.延誤 15~30分鐘者得 8分 

4.延誤 30~60分鐘者得 5分 

5.延誤 60分鐘以上者得 0分 

20分 

 

行 

車 

安 

1.肇事率 

計分方式=指標配分-【行車肇事扣點總

和/總行駛里程數(千公里)】*指標配分

(最高扣至 10分) 

10分 

 

全 

 20﹪ 

2.行車違規率 

計方方式=指標總分-【每月違規件數/

總行駛里程數(千公里)】*指標配分(超

速項列為駕駛員行車缺失) (最高扣至

10分) 

10分 

 

車 

輛 

維 

護 

 10﹪ 

1.車輛抛錨率 
計分方式=指標總分-【每月故障次數/

總行駛里程數(千公里)】*指標配分 
5分 

 

2.定期保養 
計分方式=指標總分-(逾期保養車數/應

保養車數)*指標總分 
5分 

 

政 

策 

配 

合 

度 

 15﹪ 

1.資料提供 依實考核 10分  

2.其他 依實考核 5分 

 

考核總分  

備註﹕ 

一、依據督導作業規定辦理不定期考核，經查有須扣款項目發生時，除辦理扣款

並限期改善外，每次得扣總分 3分。 

二、辦理不定期考核，經查確實有影響服務品質事項時，每次扣總分 1分。 

 

 

 

 

承辦人                       科長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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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3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1040164919號

主旨：貴局所屬竹北市衛生所護理師鄭詩怡違法1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鄭詩怡申誡」，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 依據臺灣省政府104年10月6日府人字第10400011581號函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4年

10月2日臺會調字第1040002304號函辦理。

二、 貴局所屬竹北市衛生所護理師鄭詩怡違法1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鄭詩怡申誡」，茲檢送議決書3份、送達證書1紙，請交被付懲戒人簽收後7日函

送本府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三、 依「稽核公務員懲戒處分執行辦法」第2條規定，本自臺灣省政府收受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議決書之翌日(民國104年10月6日)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規定辦理動態登記。

四、 本案之議決如認為有公務員懲戒法第33條各款情事之ㄧ者，擬函請臺灣省政府移

請再審議者，請注意依同法第34條所定之期限辦理，並應派專人全程持送，以免

逾限。

正本：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本府人事處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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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5日
發文字號：府人考字第1040166288號

主旨：貴校護理師吳淑怡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吳淑怡申

誡」，請查照辦理。

說明：

一、 依據臺灣省政府104年10月8日府人字第10400011781號函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4年

10月8日臺會議字第1040002371號函辦理。

二、 貴校護理師吳淑怡違法1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吳淑怡申誡」，

茲檢送議決書3份、送達證書1紙，請交被付懲戒人簽收後7日內函送本府轉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

三、 依「稽核公務員懲戒處分執行辦法」第2條規定，本案應自臺灣省政府收受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議決書之翌日(民國104年10月8日)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規定辦理動態登

記。

四、 本案之議決如認為有公務員懲戒法第33條各款情事之ㄧ者，擬函請臺灣省政府移

請再審議者，請注意依同法第34條所定之期限辦理，並應派專人全程持送，以免

逾限。

正本：新竹縣立湖口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文書檔案科)、本府人事處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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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02日
發文字號：府採稽字第1040159941號

主旨：修正「新竹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正本：本府各處、新竹縣一二級機關群組、新竹縣各鄉鎮市公所群組、新竹縣各縣立國

中小群組、新竹縣立竹東幼兒園

副本：本府綜合發展處（法制科）、本府採購稽核小組

縣長　邱　鏡　淳

新竹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稽核監督機關辦理採購案件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

令，特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及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二條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本府設採購稽核小組（以下簡稱稽核小組），其稽核監督之範圍如下：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之採購。

（二）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辦理之採購。

（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受上述機關補助或委託之法人或團體。

三、稽核小組成員組成如下：

（一）稽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綜理稽核監督事宜；置副召集人一

人，襄助召集人處理稽核監督事宜，由縣長指定本府高級主管兼任；置執行

秘書一人，由本府政風處處長派兼之，承召集人之命，辦理稽核小組日常事

務。

（二）置稽核委員若干人，由本府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薦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

之主管人員一至二人或由其他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簽陳縣長或其

授權人員派（聘）兼之，任期二年，期滿時得續派（聘）之。

（三）置稽查人員若干人，由本府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薦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

之人員一至二人，簽陳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派（聘）兼之，協辦稽核小組業授

權人員派（聘）兼之，協辦稽核小組業務，任期二年，期滿時續派（聘）

之。

（四）上述人員任期屆滿前如有職務異動，除主動通報稽核小組，並應提報接替人

員，依程序簽報改聘。

 執行秘書得協調本府所屬單位擔任稽核小組秘書單位，協助執行秘書承辦稽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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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務，必要時並得簽請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之。但秘書單位得免參與實質稽

核事宜。

四、稽核小組發現機關辦理採購涉有重大異常情形者，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得指定稽核

委員一人為專案小組召集人及稽查人員若干人，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稽核監督。專案

小組召集人並得報請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增加指定稽核委員或稽查人員參與專案小

組，亦得邀請該採購有關機關（單位）派員會同稽核監督。

 稽核小組得視需要舉行稽核委員會議，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或其指定之稽核委員擔任主席，並得邀請有關機關人員或學

者、專家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必要時，亦得委託專業人士協助稽核。

五、稽核小組及專案小組會議之決議，應有稽核小組或專案小組過半數稽核委員之出

席，出席稽核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六、稽核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稽核委員、執行秘書及稽查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邀請

本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出席會議，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七、稽核小組所需經費由執行秘書協調本府相關單位編列預算支應，必要時並得簽請縣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逕予編列。

八、稽核小組發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九、稽核小組成員辦理稽核監督，認真負責、績效良好者，每年專案敘獎。

 
 
 
 
 
 
 
 
 
 
 
 
 
 
 

新竹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稽核監督機關辦理採

購案件有無違反政府採購

法令，特依政府採購法第一

百零八條第一項及採購稽

核小組組織準則第二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稽核監督機關辦理採購案

件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令，

特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八

條第一項及採購稽核小組組

織準則第二條規定訂定本要

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府設採購稽核小組（以

下簡稱稽核小組），其稽核

監督之範圍如下：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辦理之採購。 

(二)各鄉（鎮、市）公所、各

鄉（鎮、市）民代表會辦

理之採購。 

(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

五條規定，受上述機關補

助或委託之法人或團體。 

二、本府設採購稽核小組（以下

簡稱稽核小組），其稽核監督

之範圍如下：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

理之採購。 

(二)各鄉（鎮、市）公所、各鄉

（鎮、市）民代表會辦理之

採購。 

(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五

條規定，受上述機關補助或

委託之法人或團體。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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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小組成員組成如下： 
(一)稽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

縣長兼任，綜理稽核監督

事宜；置副召集人一人，

襄助召集人處理稽核監督

事宜，由縣長指定本府高

級主管兼任；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本府政風處處長

派兼之，承召集人之命，

辦理稽核小組日常事務。 
(二)置稽核委員若干人，由本

府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

薦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

之主管人員一至二人或由

其他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

識之人員，簽陳縣長或其

授權人員派（聘）兼之，

任期二年，期滿時得續派

（聘）之。 

(三)置稽查人員若干人，由本

府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

薦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

之人員一至二人，簽陳縣

長或其授權人員派（聘）

兼之，協辦稽核小組業

務，任期二年，期滿時續

派（聘）之。 

(四)上述人員任期屆滿前如有

職務異動，除主動通報稽

核小組，並應提報接替人

員，依程序簽報改聘。 

    執行秘書得協調本府

所屬單位擔任稽核小組秘

書單位，協助執行秘書承

辦稽核小組行政事務，必

要時並得簽請縣長或其授

權人員指派之。但秘書單

位得免參與實質稽核事

宜。 

三、稽核小組成員組成如下： 
(一)稽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縣

長兼任，綜理稽核監督事

宜；置副召集人一人，襄助

召集人處理稽核監督事宜，

由縣長指定本府高級主管兼

任；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

府政風處處長派兼之，承召

集人之命，辦理稽核小組日

常事務。 
(二)置稽核委員若干人，由本府

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薦具

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之主管

人員一至二人，簽陳縣長或

其授權人員派（聘）兼之，

任期二年，期滿時得續派

（聘）之。 

(三) 置稽查人員若干人，由本府
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薦具

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

一至二人，簽陳縣長或其授

權人員派（聘）兼之，協辦

稽核小組業，任期二年，期

滿時續派（聘）之。 

(四)上述人員任期屆滿前如有職

務異動，除主動通報稽核小

組，並應提報接替人員，依

程序簽報改聘。 

執行秘書得協調本府所屬單位擔

任稽核小組秘書單位，協助

執行秘書承辦稽核小組行

政事務，必要時並得簽請縣

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之。但

秘書單位得免參與實質稽

核事宜。 

一、現行條文對於稽核

委員之選任，僅含

本府各處及本府一

級機關之主管人

員，似有缺漏，為

增加縣長用人彈

性，且為選聘外聘

委員需要，參考其

他縣市之作法，將

條文增列「或由其

他具有採購相關專

門知識之人員派

（聘）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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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稽核小組發現機關辦理採

購涉有重大異常情形者，

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得指

定稽核委員一人為專案小

組召集人及稽查人員若干

人，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稽

核監督。專案小組召集人

並得報請召集人或其授權

人員增加指定稽核委員或

稽查人員參與專案小組，

亦得邀請該採購有關機關

（單位）派員會同稽核監

督。 
稽核小組得視需要舉行

稽核委員會議，開會時，

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

召集人或其指定之稽核

委員擔任主席，並得邀請

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

家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必

要時，亦得委託專業人士

協助稽核。 

四、稽核小組發現機關辦理採購

涉有重大異常情形者，召集

人或其授權人員得指定稽

核委員一人為專案小組召

集人及稽查人員若干人，組

成專案小組進行稽核監

督。專案小組召集人並得報

請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增

加指定稽核委員或稽查人

員參與專案小組，亦得邀請

該採購有關機關（單位）派

員會同稽核監督。 
稽核小組得視需要舉行稽

核委員會議，開會時，由召

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

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或

其指定之稽核委員擔任主

席，並得邀請有關機關人員

或學者、專家列席提供諮詢

意見；必要時，亦得委託專

業人士協助稽核。 

本點未修正。 

五、稽核小組及專案小組會議

之決議，應有稽核小組或專

案小組過半數稽核委員之

出席，出席稽核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 

五、稽核小組及專案小組會議之

決議，應有稽核小組或專案

小組過半數稽核委員之出

席，出席稽核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 

本點未修正。 

六、稽核小組召集人、副召集

人、稽核委員、執行秘書及

稽查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邀

請本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

家出席會議，得依規定支給

出席費。 

六、稽核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

稽核委員、執行秘書及稽查

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邀請本

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出席

會議，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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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稽核小組所需經費由執行

秘書協調本府相關單位編

列預算支應，必要時並得簽

請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後逕予編列。 

七、稽核小組所需經費由執行秘

書協調本府相關單位編列預

算支應，必要時並得簽請縣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逕予

編列。 

本點未修正。 

八、稽核小組發文，以本府名

義行之。 
八、稽核小組發文，以本府名義

行之。 
本點未修正。 

九、稽核小組成員辦理稽核監

督，認真負責、績效良好

者，每年專案敘獎。 

九、稽核小組成員辦理稽核監

督，認真負責、績效良好者，

每年專案敘獎。 

本點未修正。 

 

新竹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設置要點

一、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稽核監督機關辦理採購案件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

令，特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及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二條規定訂定

本要點。

二、本府設採購稽核小組（以下簡稱稽核小組），其稽核監督之範圍如下：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之採購。

（二）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辦理之採購。

（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第五條規定，受上述機關補助或委託之法人或團體。

三、稽核小組成員組成如下：

（一）稽核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綜理稽核監督事宜；置副召集人一

人，襄助召集人處理稽核監督事宜，由縣長指定本府高級主管兼任；置執行

秘書一人，由本府政風處處長派兼之，承召集人之命，辦理稽核小組日常事

務。

（二）置稽核委員若干人，由本府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薦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

之主管人員一至二人或由其他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簽陳縣長或其

授權人員派（聘）兼之，任期二年，期滿時得續派（聘）之。

（三）置稽查人員若干人，由本府各處及本府一級機關推薦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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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員一至二人，簽陳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派（聘）兼之，協辦稽核小組業授

權人員派（聘）兼之，協辦稽核小組業務，任期二年，期滿時續派（聘）

之。

（四）上述人員任期屆滿前如有職務異動，除主動通報稽核小組， 並 應 提 報 接

替人員，依程序簽報改聘。

 執行秘書得協調本府所屬單位擔任稽核小組秘書單位，協助執行秘書承辦稽核小組

行政事務，必要時並得簽請縣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之。但秘書單位得免參與實質稽

核事宜。

四、稽核小組發現機關辦理採購涉有重大異常情形者，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得指定稽核

委員一人為專案小組召集人及稽查人員若干人，組成專案小組進行稽核監督。專案

小組召集人並得報請召集人或其授權人員增加指定稽核委員或稽查人員參與專案小

組，亦得邀請該採購有關機關（單位）派員會同稽核監督。

 稽核小組得視需要舉行稽核委員會議，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或其指定之稽核委員擔任主席，並得邀請有關機關人員或學

者、專家列席提供諮詢意見；必要時，亦得委託專業人士協助稽核。

五、稽核小組及專案小組會議之決議，應有稽核小組或專案小組過半數稽核委員之出

席，出席稽核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六、稽核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稽核委員、執行秘書及稽查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邀請

本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出席會議，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七、稽核小組所需經費由執行秘書協調本府相關單位編列預算支應，必要時並得簽請縣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逕予編列。

八、稽核小組發文，以本府名義行之。

九、稽核小組成員辦理稽核監督，認真負責、績效良好者，每年專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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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12日
發文字號：府交通字第1040164543號

主旨：公告本府委辦湖口鄉公所代管維護湖口鄉轄內本府所屬之路邊停車場。

依據：

一、 行政程序法第15條規定。

二、 停車場法第12條第1項規定。

三、 新竹縣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4、24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委託管理範圍：湖口鄉路邊停車場。

二、 委託管理項目：依據停車場法及新竹縣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之管理事項

辦理。

三、 本委託管理事項自104年10月1日起至106年9月30日止實施，並依新竹縣公有停車

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縣長　邱　鏡　淳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02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1040160242號

主旨：公告104年09月份「家昆商行」等115家商業設立登記事項。

依據：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家昆商行」等115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設立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記在

案。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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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設
立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10
40
91
8

10
40
30
23
76
09
81
47
18

家
昆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一
街
19
號
4樓

合
夥

住
宅
及
大
樓
開
發
租
售
業

80
00
0
羅
家
昆

20
00
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52
41
48
21
42

竺
北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93
、
95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憲
忠

50
00
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53
41
48
21
57

歆
騂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新
興
路
13
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憲
忠

50
00
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63
41
48
21
84

鑫
揚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十
興
26
6號
1樓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羅
培
僑

20
00
0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69
41
48
22
07

華
藝
餐
飲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信
路
16
7號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吳
雅
真

60
00
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71
41
48
22
13

金
沅
停
車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和
平
街
58
號
1樓

獨
資

停
車
場
經
營
業

10
00
00
何
奎
霆

10
00
0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72
41
48
22
29

富
順
車
業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崎
頂
村
17
鄰
建
興
路
二
段
45
6號

獨
資

汽
車
批
發
業

24
00
00
黃
榮
生

24
00
0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74
41
48
22
34

璟
詮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松
江
一
街
42
號
5樓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24
80
00
洪
震

24
80
0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77
41
48
22
40

錤
盛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田
新
里
義
民
路
一
段
81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10
00
00
白
芸
妮

10
00
00

10
40
90
1

10
40
30
21
78
41
48
22
55

福
滿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寧
里
東
峰
路
23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韋
桂
生

50
00
0

10
40
90
2

10
40
30
21
89
41
48
22
77

鑫
菖
實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東
興
村
6鄰
長
威
二
街
38
號
1樓

獨
資

自
動
控
制
設
備
工
程
業

20
00
00
張
志
偉

20
00
00

10
40
90
3

10
40
30
21
92
41
48
22
82

鑫
艷
洗
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縣
政
十
三
路
84
之
20

獨
資

其
他
汽
車
服
務
業

10
00
0
黃
癸
淵

10
00
0

10
40
90
3

10
40
30
21
95
41
48
22
98

三
千
金
機
車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生
街
27
2號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10
00
00
湯
慶
文

10
00
00

10
40
90
3

10
40
30
21
96
41
48
23
05

三
個
女
孩
服
飾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生
街
27
2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湯
慶
文

10
00
00

10
40
90
3

10
40
30
21
98
41
48
23
11

三
叔
婆
美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內
灣
村
中
正
路
47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王
建
英

30
00

10
40
90
3

10
40
30
21
99
41
48
23
27

沅
芫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北
興
路
三
段
44
6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吳
誌
原

20
00
00

10
40
90
3

10
40
30
22
01
41
48
23
32

國
興
昌
中
藥
房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科
大
一
路
16
6號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30
00
劉
國
興

30
00

10
40
90
3

10
40
30
22
02
41
48
23
48

洪
鍊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庄
里
9新
寮
街
31
0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60
00
0
洪
練
冠

60
00
0

10
40
90
3

10
40
30
22
04
41
48
23
53

瑞
豐
小
吃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雙
新
村
雙
園
路
二
段
42
6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邱
桃
妹

30
00

10
40
90
4

10
40
30
22
06
41
48
23
69

五
一
三
咖
啡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六
家
五
路
二
段
21
0號
19
樓
之
1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88
00
0
彭
泳
齊

88
00
0

10
40
90
4

10
40
30
23
33
41
48
23
75

麥
田
農
場

歇
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水
磜
村
8鄰
水
磜
子
6號
2樓

獨
資

其
他
休
閒
服
務
業

50
00
0
陳
邦
明

50
00
0

10
40
90
4

10
40
30
22
09
41
48
23
80

長
豊
工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二
段
16
7號

獨
資

五
金
批
發
業

50
00
0
張
福
冔

50
00
0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3
41
48
23
96

矢
浜
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六
路
1段
93
號
1、
2樓

合
夥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樊
奕
伶

10
00
0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7
41
48
24
19

宏
大
農
產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中
華
路
81
3號
1樓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50
00
0
范
植
宏

50
00
0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8
41
48
24
25

濟
緣
素
食
小
吃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中
豐
路
2段
20
7-
2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羅
宇
翔

50
00
0

10
40
90
7

10
40
30
22
23
41
48
24
30

沅
和
舒
壓
調
理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九
路
10
-1
號
3樓
獨
資

傳
統
整
復
推
拿
業

10
00
0
陳
志
忠

10
00
0

10
40
90
7

10
40
30
22
25
41
48
24
46

莊
雅
綺
寵
物
美
容
學
苑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六
路
二
段
15
8號
1樓

獨
資

寵
物
美
容
服
務
業

15
00
0
莊
雅
綺

15
00
0

10
40
90
7

10
40
30
22
28
41
48
24
51

嘉
豐
飲
食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五
路
二
段
10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0
陳
興
樑

60
00
0

10
40
90
7

10
40
30
22
30
41
48
24
67

鄉
村
快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興
村
7鄰
光
復
東
路
11
6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林
慧
茹

10
00
0

10
40
90
7

10
40
30
22
35
41
48
24
73

價
值
空
間
髮
藝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三
路
26
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批
發
業

50
00
0
彭
偲
展

50
00
0

10
40
90
7

10
40
30
22
37
41
48
24
88

關
東
定
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成
功
二
街
19
2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餐
飲
業

50
00
0
彭
奕
馨

50
00
0

10
40
90
8

10
40
30
22
39
41
48
24
94

老
夯
家
碳
烤
啤
酒
屋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豐
路
3段
19
9號

獨
資

飲
酒
店
業

10
00
00
徐
宥
杰

10
00
00

10
40
90
8

10
40
30
22
41
41
48
25
00

啟
嘉
餐
飲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泰
和
里
新
工
五
路
23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24
00
00
林
崇
智

24
00
00

10
40
90
8

10
40
30
22
44
41
48
25
16

振
平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光
明
路
3巷
3號
1樓

獨
資

建
材
批
發
業

10
00
00
石
俊
平

10
00
00

10
40
90
8

10
40
30
22
45
41
48
25
22

石
陶
陶
藝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上
山
村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富
林
路
三
段
14
8號
獨
資

其
他
零
售
業

88
88
賴
佳
鴻

88
88

10
40
90
8

10
40
30
22
47
41
48
25
37

滇
緬
辛
香
料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2鄰
新
溪
街
27
6巷
11
弄
2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張
宋
銘

50
00
0

10
40
90
9

10
40
30
22
49
41
48
25
43

十
二
月
花
詩
花
藝
設
計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老
街
30
2號

獨
資

花
藝
設
計
業

10
00
00
趙
祥
赫

10
00
00

10
40
91
0

10
40
30
22
51
41
48
25
58

洋
酒
王
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國
里
中
正
西
路
30
3號
1樓

獨
資

菸
酒
零
售
業

50
00
0
蔡
易
成

50
00
0

10
40
91
0

10
40
30
22
52
41
48
25
64

大
沅
機
車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竹
中
路
12
0號
一
樓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60
00
0
許
珉
愷

60
00
0

10
40
90
9

10
40
30
22
53
41
48
25
70

日
勝
食
品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中
正
路
32
9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廖
錦
宏

50
00
0

10
40
90
9

10
40
30
22
54
41
48
25
85

冠
軍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中
正
西
路
49
8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零
售
業

88
88
方
煙
成

88
88

10
40
91
0

10
40
30
22
58
41
48
25
91

樂
影
壺
觴
工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３
２
鄰
光
明
十
街
１
５
１
號

合
夥

餐
館
業

10
00
00
鍾
旭
耕

50
00
0

10
40
91
0

10
40
30
22
59
41
48
26
08

可
可
帕
尼
歐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20
鄰
嘉
豐
十
一
路
二
段
6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周
玉
環

10
00
00

10
40
90
9

10
40
30
22
65
41
48
26
14

綠
藝
時
尚
花
卉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新
興
路
35
6號

獨
資

花
卉
零
售
業

30
00
0
吳
昌
達

30
00
0

家
數
合
計
：
11
5 
家

新
竹
縣
政
府
商
業
登
記
資
訊
系
統

商
業
設
立
登
記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0
4/
10
/0
1 
  
 

核
准
日
期
：
 1
04
/0
9/
01
 至
 1
04
/0
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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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
91
0

10
40
30
22
66
41
48
26
20

佰
元
髮
鋪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9鄰
民
權
街
4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30
00
0
陳
怡
君

30
00
0

10
40
91
0

10
40
30
22
67
41
48
26
35

非
露
不
可
露
營
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上
館
里
東
峰
路
22
0巷
31
號
1樓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10
00
00
尹
俊
翔

10
00
00

10
40
91
1

10
40
30
22
73
41
48
26
41

莫
莉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竹
東
里
長
春
路
2段
71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30
00
林
奕
妘

30
00

10
40
91
1

10
40
30
22
74
41
48
26
56

雅
登
髮
型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道
化
街
56
號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0
鄭
鴻
坤

20
00
00

10
40
91
1

10
40
30
22
85
41
48
26
78

綠
色
海
牧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仁
安
里
5鄰
61
之
2號

獨
資

畜
牧
場
經
營
業

24
00
00
彭
錦
照

24
00
00

10
40
91
1

10
40
30
22
86
41
48
26
83

拉
亞
竹
北
新
泰
早
餐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泰
路
82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徐
東
生

20
00
00

10
40
91
1

10
40
30
22
88
41
48
26
99

竹
北
光
明
藥
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13
7號

獨
資

中
藥
零
售
業

10
00
0
陳
世
軒

10
00
0

10
40
91
5

10
40
30
22
91
41
48
27
06

瑞
群
資
訊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峰
路
19
6號
3樓

獨
資

資
訊
軟
體
批
發
業

20
00
00
吳
漢
成

20
00
00

10
40
91
4

10
40
30
22
97
41
48
27
12

桑
緹
烘
焙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興
路
3段
27
0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范
綱
強

20
00
00

10
40
91
4

10
40
30
22
98
41
48
27
28

翔
銓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溝
貝
街
81
巷
5號

獨
資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20
00
00
高
國
銘

20
0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2
99
41
48
27
33

波
麗
小
姐
日
韓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十
一
路
二
段
15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邱
秀
美

50
00
0

10
40
91
4

10
40
30
23
00
41
48
27
49

明
新
環
保
清
潔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大
眉
里
鳳
岡
路
一
段
39
8巷
23
弄
10
號

獨
資

園
藝
服
務
業

50
00
曾
錦
雪

50
00

10
40
91
4

10
40
30
23
01
41
48
27
54

黠
宇
管
理
顧
問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山
里
員
山
路
21
9巷
8弄
5號

獨
資

管
理
顧
問
業

18
00
00
詹
玄
塘

18
00
00

10
40
91
4

10
40
30
23
05
41
48
27
60

東
林
花
藝
設
計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東
林
路
10
3號

獨
資

花
卉
零
售
業

50
00
許
賢
玟

5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06
41
48
27
76

揚
泰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三
民
路
28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8
00
00
范
揚
棟

18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12
41
48
27
81

馬
告
檳
榔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東
峰
路
１
０
９
號
一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羅
惠
娟

10
00
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13
41
48
27
97

淳
品
檳
榔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五
豐
里
長
春
路
三
段
３
２
３
號
一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張
欣
慧

10
00
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14
41
48
28
04

君
云
檳
榔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興
路
三
段
２
３
８
號
一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羅
珮
云

10
00
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23
41
48
28
10

小
瓶
子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華
里
朝
陽
路
８
３
巷
１
１
號
１
樓

獨
資

日
常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張
嘉
芳

10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27
41
48
28
26

山
石
惰
惰
手
作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興
里
莊
敬
七
街
95
號
9樓

獨
資

無
店
面
零
售
業

60
00
0
岩
雅
惠

60
00
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39
41
48
28
31

新
豐
茶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忠
孝
村
新
興
路
35
1-
10
號
1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王
藝
臻

10
00
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40
41
48
28
47

郁
芳
美
髮
美
體
舘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中
正
路
39
2號
1樓

獨
資

美
容
美
髮
服
務
業

20
00
0
李
玉
芳

20
00
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43
41
48
28
68

周
老
師
遊
戲
體
能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新
社
里
國
興
街
32
巷
28
號
1樓

獨
資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周
兆
林

50
00
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44
41
48
28
74

邱
比
特
日
韓
雜
貨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大
林
村
4鄰
大
分
林
47
號
之
2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葉
雯
婷

30
00
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45
41
48
28
89

黑
瓦
鬆
餅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自
強
五
路
79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徐
珮
芸

3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46
41
48
28
95

亮
睫
美
睫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孝
勢
村
民
族
街
18
號
1樓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16
80
00
曾
麗
華

16
8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47
41
48
29
02

大
心
整
合
行
銷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南
華
里
信
義
路
5號
1樓

獨
資

景
觀
、
室
內
設
計
業

20
00
00
張
書
玲

20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48
41
48
29
18

毅
樺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長
嶺
村
中
平
路
二
段
41
1號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葉
國
宏

20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55
41
48
29
39

紅
樹
林
海
鮮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中
崙
村
2鄰
中
崙
29
-2
5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
周
財
利

10
00
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56
41
48
29
45

璘
璩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安
宅
一
街
41
號
3樓

獨
資

首
飾
及
貴
金
屬
批
發
業

24
88
88
陳
意
琇

24
88
88

10
40
91
7

10
40
30
23
60
41
48
29
66

山
立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橫
山
村
中
豐
路
一
段
13
8號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黃
維
汶

20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63
41
48
29
72

陳
家
休
閒
農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照
門
里
6鄰
九
芎
湖
29
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2
00
0
陳
新
源

22
00
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64
41
48
29
87

文
翔
汽
車
保
養
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民
族
路
61
巷
17
弄
6號
1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零
售
業

50
00
0
李
明
修

50
00
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65
41
48
29
93

慈
航
誦
經
團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竹
中
路
74
號
1樓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10
00
00
何
蘊
基

10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67
41
48
30
00

盛
元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瑞
安
街
29
巷
10
號

獨
資

發
電
﹑
輸
電
﹑
配
電
機
械
製
造
業

20
00
00
蔡
明
裕

20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68
41
48
30
16

采
緹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山
路
三
路
58
1巷
13
號
2樓
之
1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16
00
00
吳
珮
詩

16
00
00

10
40
91
8

10
40
30
23
70
41
48
30
37

旺
燭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民
生
街
42
8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徐
木
勝

20
00
00

10
40
91
8

10
40
30
23
71
41
48
30
43

巧
思
手
工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頭
重
里
中
興
路
4段
10
30
巷
46
弄
22
號
6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呂
思
瑾

30
00

10
40
91
8

10
40
30
23
74
41
48
30
58

元
承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大
勇
路
1巷
50
號
5樓
之
2

獨
資

配
管
工
程
業

20
00
00
魏
小
苑

20
00
00

10
40
91
8

10
40
30
23
75
41
48
30
64

半
島
皇
廷
食
品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一
路
25
0號
1F

獨
資

其
他
綜
合
零
售
業

20
00
00
曾
立
德

20
00
00

10
40
92
1

10
40
30
23
83
41
48
30
85

普
吉
島
養
生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達
生
路
14
2號
1樓

獨
資

未
分
類
其
他
服
務
業

50
00
0
杜
氏
映
紅

50
00
0

10
40
92
1

10
40
30
23
85
41
48
30
91

勇
敢
女
生
雜
貨
舖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北
興
路
三
段
24
6號
3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江
旻
諭

30
00
0

10
40
92
1

10
40
30
23
87
41
48
31
08

好
朋
友
水
電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寶
山
鄉
油
田
村
五
仙
路
二
段
15
8號
1樓

獨
資

電
器
承
裝
業

20
00
00
王
明
華

20
00
00

10
40
92
2

10
40
30
23
91
41
48
31
14

福
興
咖
啡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福
興
東
路
一
段
30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2
00
00
黃
條
倯

22
00
00

10
40
92
2

10
40
30
23
95
41
48
31
20

女
王
服
飾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商
華
街
76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80
00
0
張
盈
慧

80
00
0

10
40
92
1

10
40
30
24
52
41
48
31
35

秀
珍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隆
路
一
段
31
號
11
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張
莉
雯

30
00
0

10
40
92
1

10
40
30
23
97
41
48
31
41

金
山
雞
腿
飯
便
當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光
明
九
路
11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18
00
00
羅
新
政

18
00
00

10
40
92
2

10
40
30
23
98
41
48
31
56

桐
川
日
式
餐
飲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尚
仁
街
62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0
莊
思
瑩

20
00
00

10
40
92
2

10
40
30
23
99
41
48
31
62

跳
蚤
屋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民
權
街
14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曾
玉
蓮

20
00
0

10
40
92
2

10
40
30
24
02
41
48
31
78

豐
田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山
里
5鄰
湖
肚
30
-1
號
1樓

合
夥

園
藝
服
務
業

10
00
00
徐
培
烝

40
00
0

10
40
92
2

10
40
30
24
05
41
48
31
83

景
鑫
小
吃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德
盛
村
成
功
路
25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張
景
烽

1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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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
92
2

10
40
30
24
08
41
48
31
99

帝
一
汽
車
全
能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自
立
街
12
1巷
17
號
6樓

獨
資

汽
、
機
車
零
件
配
備
批
發
業

20
00
00
郭
柏
志

20
00
00

10
40
92
3

10
40
30
24
18
41
48
32
06

惠
芯
冷
飲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新
市
路
57
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
張
文
彬

10
00
0

10
40
92
3

10
40
30
24
20
41
48
32
12

五
峰
精
耕
農
場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海
里
東
海
三
街
17
1巷
66
號
1樓

獨
資

農
作
物
栽
培
業

50
00
0
余
澄
海

50
00
0

10
40
92
4

10
40
30
24
26
41
48
32
28

妮
可
手
工
皂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鹿
場
里
成
功
三
路
16
6號
7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李
麗
華

30
00
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28
41
48
32
33

采
星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新
興
路
26
9號
1樓

獨
資

電
腦
及
事
務
性
機
器
設
備
零
售
業

20
00
00
王
興
順

20
00
00

10
40
92
4

10
40
30
24
30
41
48
32
49

台
灣
海
陸
空
娛
樂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松
林
村
松
柏
林
８
２
號
1樓

獨
資

水
域
遊
憩
活
動
經
營
業

66
00
0
吳
蓬
樟

66
00
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33
41
48
32
54

上
特
輪
胎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6鄰
振
興
街
54
巷
16
號
1樓

獨
資

車
胎
零
售
業

10
00
00
謝
政
達

10
00
00

10
40
92
5

10
40
30
24
42
41
48
32
60

合
順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勝
利
村
安
宅
八
街
１
１
７
號
五
樓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20
00
00
梁
清
和

20
00
00

10
40
92
5

10
40
30
24
44
41
48
32
76

樂
薰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3鄰
明
科
街
11
號
3樓

獨
資

清
潔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王
思
儒

10
00
0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37
41
48
32
81

葉
媽
媽
客
家
湯
圓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內
灣
村
中
正
路
11
5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葉
信
賢

50
00
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54
41
48
32
97

蕎
依
斯
咖
啡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石
潭
村
福
昌
街
37
7號
1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
張
義
男

20
00
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56
41
48
33
04

百
育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五
路
1段
26
號
1樓

獨
資

人
力
派
遣
業

20
00
00
劉
韋
彤

20
00
0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57
41
48
33
10

富
裕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新
興
村
巨
群
街
38
巷
25
號
1樓

獨
資

其
他
工
程
業

20
00
00
彭
福
双

20
00
0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3
41
48
33
26

一
方
壽
司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光
明
三
路
13
3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0
羅
佳
振

50
00
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8
41
48
33
31

四
季
食
堂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中
興
路
三
段
18
6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60
00
徐
文
帥

60
0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9
41
48
33
47

極
速
餐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里
文
義
街
19
7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20
00
0
陳
宥
芸

20
00
0

10
40
90
7

10
40
30
22
34
42
15
02
49

郁
愛
眼
鏡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福
德
里
博
愛
街
33
6號
1樓

獨
資

眼
鏡
零
售
業

20
00
00
林
郁
良

20
0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41
42
15
05
36

香
港
皇
樓
燒
臘
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化
街
67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50
00
方
盈
添

50
0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5
67
98
57
94

羿
慶
汽
車
修
理
保
養
廠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文
興
路
一
段
36
號
1樓

獨
資

汽
車
修
理
業

10
00
00
林
育
慶

10
00
00

10
40
90
3

10
40
30
21
94
99
00
39
85

宜
禾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12
鄰
學
府
街
14
7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10
00
0
房
麗
莉

1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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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02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1040160241號

主旨：公告104年09月份「八中八小吃部」等74家商業變更登記事項。

依據：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八中八小吃部」等74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變更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記

在案。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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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變
更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變

更
項

目

10
40

90
1

10
40

30
21

64
31

78
65

95
八

中
八

小
吃

部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德

興
路

85
6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50
00

0
陳

志
瑋

50
00

0

名
稱

變
更

所
在

地
變

更

10
40

90
1

10
40

30
21

70
41

48
15

17
采

洢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東

平
里

嘉
豐

六
路

二
段

85
號

6樓
之

6
合

夥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盧
佳

鈴
19

00
00

合
夥

人
變

更

10
40

90
2

10
40

30
21

86
02

68
86

72
冠

成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商

華
里

世
界

街
71

巷
35

號
4樓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20
00

00
劉

秋
雄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40

90
2

10
40

30
21

81
26

14
35

24
夏

恩
的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民
和

街
20

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30

00
喬

聖
雰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40

90
2

10
40

30
21

82
26

66
81

97
長

邑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員

崠
里

15
鄰

東
峰

路
33

8號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鍾

賢
謹

60
00

0
組

織
變

更

10
40

90
2

10
40

30
21

90
47

06
20

06
日

榮
堂

藥
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長
春

路
一

段
２

８
１

號
獨

資
西

藥
零

售
業

50
00

羅
惠

芝
5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0
2

10
40

30
21

88
47

08
31

63
福

祥
鋁

門
窗

工
程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中

興
路

2段
12

9號
獨

資
門

窗
安

裝
工

程
業

90
00

林
悅

慈
9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40

90
2

10
40

30
21

87
49

89
52

65
安

尼
斯

食
品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雞
林

里
１

４
鄰

仁
愛

路
２

０
４

號
１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謝
佩

娟
50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0
3

10
40

30
21

84
26

14
48

69
涓

可
飲

品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芎

林
鄉

芎
林

村
16

鄰
文

山
路

51
1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湯
曉

鈴
3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0
3

10
40

30
22

00
26

14
94

09
彩

虹
棉

花
糖

精
品

服
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國

興
街

36
號

1樓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20

00
00

蔡
麗

香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10
40

90
3

10
40

30
22

05
31

59
29

43
天

天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福

興
村

87
-2

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5
00

0
吳

偉
軒

15
00

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0
3

10
40

30
21

93
40

98
43

91
研

田
教

育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嘉

豐
南

路
二

段
１

６
號

一
樓

合
夥

文
教

、
樂

器
、

育
樂

用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郭
元

蕙
25

00
0

合
夥

人
變

更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2
09

85
01

58
冠

鋒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里

東
林

路
６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林

易
影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0
26

14
44

26
海

芹
雅

美
材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新

湖
路

83
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李
秀

珠
10

00
00

名
稱

變
更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5
41

16
77

78
麥

香
香

早
餐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凰
村

仁
和

路
32

號
1樓

獨
資

餐
館

業
30

00
游

釋
賢

3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9
78

00
34

48
東

林
刻

印
鎖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仁
愛

路
25

4號
獨

資
刻

印
配

鎖
業

20
00

00
葛

淑
嫻

2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更

10
40

90
7

10
40

30
22

29
09

62
58

84
新

埔
建

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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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責

人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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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

92
2

10
40

30
23

90
26

66
78

02
小

楓
車

鬆
餅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11
鄰

三
民

路
10

6號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李

佩
縈

3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10
40

92
2

10
40

30
24

10
41

48
31

35
秀

珍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興

隆
路

一
段

31
號

11
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30
00

0
張

莉
雯

30
00

0

10
40

92
3

10
40

30
24

07
31

46
50

88
壹

參
玖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正

里
11

鄰
工

業
二

路
13

9號
獨

資
餐

館
業

10
00

00
羅

翠
珍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10
40

92
3

10
40

30
24

13
48

12
45

09
清

益
號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北
埔

鄉
南

興
村

北
埔

街
５

５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30
00

鄭
清

源
30

00

繼
承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2
4

10
40

30
24

35
09

81
31

28
漢

昌
土

地
開

發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光
明

六
路

１
３

０
號

１
樓

合
夥

不
動

產
買

賣
業

20
00

00
許

炳
文

50
00

0
組

織
變

更

10
40

92
4

10
40

30
24

22
10

52
24

64
美

嘉
寵

物
坊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北
里

中
山

路
16

3號
1樓

獨
資

特
定

寵
物

零
售

業
20

00
00

彭
仁

鳳
2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2
4

10
40

30
24

29
46

25
51

03
長

興
商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青

山
街

23
1號

1樓
獨

資
菸

酒
批

發
業

20
00

00
周

得
熙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增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2
5

10
40

30
24

50
09

75
82

71
聖

康
藥

師
藥

局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正

村
中

正
路

一
段

１
８

３
號

獨
資

西
藥

零
售

業
66

00
彭

偉
洋

66
00

所
營

業
務

變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4
02

69
15

09
炭

火
炙

燒
牛

排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博

愛
街

16
8-
2號

1樓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30

00
00

魏
文

星
30

00
00

減
資

變
更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3
0

10
40

30
24

40
02

79
14

17
花

旗
花

藝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重

興
村

新
市

路
40

號
獨

資
花

卉
零

售
業

50
00

羅
廷

相
5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3
0

10
40

30
24

38
09

62
93

28
三

姊
妹

小
吃

店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新

豐
鄉

山
崎

村
建

興
路

一
段

15
3-
1號

獨
資

餐
館

業
（

小
吃

店
）

10
00

00
0
陳

羽
樟

10
00

00
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6
09

81
26

54
醫

美
人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榮
樂

里
榮

樂
街

57
號

獨
資

瘦
身

美
容

業
30

00
張

曉
萍

3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40

93
0

10
40

30
24

32
09

81
56

03
長

欣
商

行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東
安

里
中

山
東

路
９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30
00

朱
芮

甯
3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3
0

10
40

30
24

59
17

31
87

49
廣

大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溪

州
里

中
正

西
路

10
73

巷
15

0弄
39

號
2樓

獨
資

玻
璃

安
裝

工
程

業
20

00
00

彭
成

朋
2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10
40

93
0

10
40

30
24

31
30

33
44

06
沙

菈
美

甲
沙

龍
工

作
室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十

興
里

勝
利

五
路

17
8號

1樓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柯
金

寶
10

00
00

轉
讓

登
記

負
責

人
變

更

10
40

93
0

10
40

30
24

49
34

92
65

57
行

千
里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大
鄉

里
25

鄰
中

豐
路

3段
33

3巷
58

號
獨

資
布

疋
、

衣
著

、
鞋

、
帽

、
傘

、
服

飾
品

批
發

業
10

00
00

楊
秀

鳳
10

00
00

所
營

業
務

變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7
41

48
13

28
多

特
傢

飾
企

業
社

營
業

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北

崙
里

縣
政

十
街

51
號

合
夥

室
內

裝
潢

業
20

00
00

徐
茂

宸
10

00
00

所
在

地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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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02日
發文字號：府產商字第1040158067號

主旨：公告104年09月份「寬和企業社」等63家商業歇業登記事項。

依據：依據商業登記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寬和企業社」等63家商號向本府申請商業歇業登記，業經本府核准登記在

案。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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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本

額
區

間
：

0 
元

以
上

歇
業

核
准

日
期

核
准

文
號

統
一

編
號

稅
藉

資
料

商
業

名
稱

現
況

商
業

地
址

組
織

種
類

主
營

業
項

目
登

記
資

本
額

負
責

人
姓

名
負

責
人

出
資

額

10
40

91
5

10
40

30
23

16
02

49
08

54
寬

和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關

西
鎮

北
斗

里
光

明
路

32
號

獨
資

電
信

器
材

零
售

業
20

00
00

林
昌

峰
20

00
00

10
40

91
5

10
40

30
23

30
02

61
00

62
明

生
小

吃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民

生
街

42
8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20
00

00
張

明
生

20
0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09
02

66
69

72
快

樂
小

吃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和
興

村
德

興
路

85
6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0
李

冠
毅

10
0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10
02

68
82

59
永

春
抗

熱
處

理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中
正

路
46

1號
獨

資
油

漆
工

程
業

10
00

00
杜

鉉
鉅

10
00

00

10
40

93
0

10
40

30
24

62
02

68
94

06
艾

堤
法

烘
培

坊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科
大

一
路

85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50

00
0

沈
劉

益
50

00
0

10
40

91
1

10
40

30
22

79
02

76
15

31
新

旭
日

車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中

山
路

二
段

二
四

一
號

獨
資

自
行

車
及

其
零

件
批

發
業

30
00

張
森

堂
30

00

10
40

91
4

10
40

30
22

94
02

76
68

19
百

琪
園

藝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羊
喜

窩
二

十
一

鄰
八

之
一

號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80

00
陳

新
吉

80
00

10
40

92
1

10
40

30
23

88
09

62
86

16
長

相
憶

婚
友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仁

勢
村

民
權

街
３

５
號

獨
資

婚
姻

媒
合

業
10

00
00

馮
文

正
10

00
00

10
40

92
4

10
40

30
24

23
09

75
78

15
長

美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湖
口

村
長

富
路

1段
68

巷
28

號
1樓

獨
資

電
子

材
料

零
售

業
20

00
00

戴
靜

昀
20

00
00

10
40

92
5

10
40

30
24

48
09

75
89

97
聖

鴻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竹

仁
里

中
正

東
路

12
1號

1樓
獨

資
公

益
彩

券
經

銷
業

10
00

0
呂

理
桃

10
00

0

10
40

92
1

10
40

30
23

93
13

48
28

88
潔

西
卡

咖
啡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中

勢
村

達
生

路
９

３
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10
00

0
陳

惠
芬

10
00

0

10
40

90
4

10
40

30
22

11
13

48
78

78
國

恩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新

埔
鎮

文
山

里
犂

頭
山

３
７

２
號

１
樓

獨
資

農
產

品
零

售
業

20
00

00
鄧

恩
佑

20
00

00

10
40

92
2

10
40

30
24

01
13

48
79

60
建

益
機

車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中
山

里
東

寧
路

１
６

９
號

１
樓

獨
資

機
車

修
理

業
30

00
田

光
正

30
00

10
40

91
8

10
40

30
23

79
14

82
79

88
鑫

點
飲

料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東
華

里
信

義
路

12
7號

獨
資

飲
料

店
業

30
00

李
佩

蓉
30

00

10
40

92
3

10
40

30
24

06
17

31
85

22
寶

芝
林

飲
食

店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信

勢
村

德
興

路
２

３
號

１
樓

獨
資

除
許

可
業

務
外

，
得

經
營

法
令

非
禁

止
或

限
制

之
業

務
50

00
0

范
盡

妹
　

50
00

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38
21

58
17

41
白

柚
子

生
活

傢
飾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愛

勢
村

民
權

街
８

８
號

１
樓

獨
資

家
具

、
寢

具
、

廚
房

器
具

、
裝

設
品

零
售

業
50

00
0

謝
淑

華
50

00
0

10
40

92
4

10
40

30
24

24
26

14
54

25
富

裕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新
興

村
新

興
街

67
巷

59
號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50
00

00
彭

瑞
琴

50
00

00

10
40

92
2

10
40

30
24

00
26

14
54

30
晨

曦
商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嘉
豐

一
街

68
號

1樓
獨

資
食

品
什

貨
、

飲
料

零
售

業
10

00
00

劉
玉

如
10

0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3

07
26

14
67

53
彩

陽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三
重

里
中

興
路

2段
22

0號
1樓

獨
資

便
利

商
店

業
20

00
00

羅
育

琇
20

00
00

10
40

92
3

10
40

30
24

17
26

66
82

74
優

樂
音

樂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勝
利

二
路

65
號

1F
獨

資
演

藝
活

動
業

20
00

00
陳

玉
蕙

20
00

00

10
40

92
1

10
40

30
23

62
26

66
98

58
詩

雅
舒

壓
美

體
館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中
興

里
光

明
六

路
東

2段
20

-5
號

獨
資

化
粧

品
零

售
業

10
00

00
陳

憲
浒

10
00

00

10
40

91
7

10
40

30
23

22
26

69
33

38
銓

翔
工

程
行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北
市

斗
崙

里
博

愛
街

20
2-

1號
獨

資
建

築
物

公
共

安
全

檢
查

業
20

00
00

陳
勇

銓
20

0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2

89
26

69
61

39
闔

家
歡

樂
家

事
管

理
歇

業
新

竹
縣

竹
東

鎮
二

重
里

明
星

路
23

9巷
44

號
獨

資
建

築
物

清
潔

服
務

業
30

00
韋

光
華

30
00

10
40

91
6

10
40

30
22

93
30

10
45

65
泰

億
企

業
社

歇
業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鳳
山

村
榮

光
路

11
1號

1F
獨

資
廢

車
船

解
體

及
廢

鋼
鐵

五
金

處
理

業
50

60
00

0
彭

勝
炎

50
60

00
0

10
40

91
0

10
40

3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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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09月23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0102196號

主旨：公告李光輝醫師經新竹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04年第1次會議決議及應執行事項。

依據：醫師懲戒辦法第2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李光輝醫師應於決議書送達翌日起1年內接受額外2小時醫學倫理、2小時醫學法規

繼續教育及警告處分。

二、 新竹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04年9月1日府衛醫字號1040102138號決議書如附件。

縣長　邱　鏡　淳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42 43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42 43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44 45

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09月23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0102201號

主旨：公告方光宗醫師經新竹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04年第1次會議決議及應執行事項。

依據：醫師懲戒辦法第2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方光宗醫師應於決議書送達翌日起1年內接受額外2小時醫學倫理繼續教育及警告

處分。

二、 新竹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04年8月28日府衛醫字號1040102160號決議書如附件。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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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公報　　一○四年　　第十一期

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09月23日
發文字號：府衛醫字第1040102202號

主旨：公告石大衛醫師經新竹縣醫師懲戒委員會104年第1次會議決議及應執行事項。

依據：醫師懲戒辦法第22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石大衛醫師應於決議書送達翌日起1年內接受額外2小時醫學倫理、4小時醫學法

規繼續教育及警告處分。

  二、新竹縣醫師成解委員會104年9月1日府衛醫字號1040102147號決議書如附件。

縣長　邱　鏡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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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業於民國 92 年 

01 月 15 日公布，民國 93 年 12 月 21 日修正，為因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修訂，並參考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及其

他縣市規定，以符應實際運作，爰修正本準則，本準則共計三十條，其要點如次： 

一、本準則訂定原因（第一條）。 

二、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定義（第二條）。 

三、設立之金額（第三條）。 

四、申請設立前置作業（第四條）。 

五、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第五條）。 

六、申請設立應繳交文件（第六條）。 

七、不予許可設立及許可後撤銷之情事（第七條）。 

八、許可設立後之流程及教育法人財產存放之限制（第八條）。 

九、法院登記後財產應歸屬法人並報府備查（第九條）。 

十、董事及監察人之資格、比例、限制（第十條）。 

十一、董事會之職權（第十一條）。 

十二、監察人之職權（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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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4年10月07日
發文字號：府教社字第1040161142號

主旨：預告修正本縣「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本縣「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草案)。

二、 本準則草案總說明、條文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三、 對本準則修正有意見或建議，請於7日內以書面或電話聯絡本府教育處社教科王昱

仁先生(03-5518101-2847)。

縣長　邱　鏡　淳

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草案）總說明

 

 

 

 

 

 

 

 

 

 

 

 

 

 

 

 

 

 

 

 

 

 

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業於民國 92 年 

01 月 15 日公布，民國 93 年 12 月 21 日修正，為因應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

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修訂，並參考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及其

他縣市規定，以符應實際運作，爰修正本準則，本準則共計三十條，其要點如次： 

一、本準則訂定原因（第一條）。 

二、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定義（第二條）。 

三、設立之金額（第三條）。 

四、申請設立前置作業（第四條）。 

五、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第五條）。 

六、申請設立應繳交文件（第六條）。 

七、不予許可設立及許可後撤銷之情事（第七條）。 

八、許可設立後之流程及教育法人財產存放之限制（第八條）。 

九、法院登記後財產應歸屬法人並報府備查（第九條）。 

十、董事及監察人之資格、比例、限制（第十條）。 

十一、董事會之職權（第十一條）。 

十二、監察人之職權（第十二條）。 

法規草案
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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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教育法人財產之監督及運用方式（第十三條）。 

十四、例行繳交之文件（第十四條）。 

十五、董事會會議注意事項（十五條）。 

十六、董事會普通、特別決議相關事項（第十六條）。 

十七、收入及分配盈餘之規定（第十七條）。 

十八、教育法人收支百分比、結餘款使用之限制（第十八條）。 

十九、教育法人辦理獎助、捐贈業務注意事項（第十九條）。 

二十、教育法人會計相關規定（第二十條）。 

二十一、需會計師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情形（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應具之制度及薪給標準（第二十二    

        條）。 

二十三、登記後許可設立事項變更之流程（第二十三條）。 

二十四、解散、撤銷應依法辦理登記及賸餘財產歸屬（第二十四  

        條）。 

二十五、清算人之選定（第二十五條）。 

二十六、縣府得檢查之業務項目及令教育法人改善（第二十六 

        條）。 

二十七、董、監事違反法規、章程之罰則（第二十七條）。 

二十八、教育法人遭撤銷及廢止之情形（第二十八條）。 

二十九、準則施行前後之補正相關事項（第二十九條）。 

三十、本準則施行日期（第三十條）。 

 

 

 

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辦理教育事務財   

  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 

  事宜，特訂定本準則。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 

  設立許可及監督，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依本準則辦 

  理。 

第一條  新竹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辦理教育事 

  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 

  監督事宜，特訂定本準 

  則。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 

  設立許可及監督，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依本準則辦 

  理。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教育事 

  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教 

  育法人），指以舉辦符合新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教育事 

  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教 

  育法人），指以舉辦符合本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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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主管業務之公益性教育事 

  務或以捐資興學為目的所 

  成立之財團法人。 

  府主管業務之公益性教育 

  事務或以捐資興學為目的 

  所成立之財團法人。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 

  助之財產中，其設立基金 

  之現金總額不得少於新臺 

  幣二百萬元。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 

  助之財產中，其設立基金 

  之現金總額不得少於新台 

  幣貳佰萬元。 

文字修正。 

 

第四條  設立教育法人，應    

  依捐助章程設置董事，由 

  董事向本府申請許可後，  

  依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向 

  該管法院聲請登記。 

      遺囑捐助設立之教育 

  法人，前項申請得由遺囑 

  執行人為之。 

第四條  設立教育法人，須  

  先依捐助章程設置董事，   

  再由董事向本府申請許可     

  後，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 

  登記。 

      遺囑捐助設立之教育 

  法人，前項申請得由遺囑  

  執行人為之。 

文字修正。 

 

第五條  教育法人之捐助章   

  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目的及名稱，名稱並  

      應加冠教育屬性。 

  二、主事務所及分事務 

      所。 

  三、捐助財產之種類、數 

      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四、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 

      法。 

  五、董事及置有監察人 

      者，其名額、產生方 

      式、任期及選（解） 

      聘事項。 

  六、董事會之組織及其職 

      權。 

  七、解散或撤銷許可後賸 

      餘財產之歸屬。 

      以遺囑捐助設立之教 

  育法人，其遺囑未載明前 

  項規定之事項者，得由遺  

  囑執行人依前項規定補訂 

第五條  教育法人之捐助章   

  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目的及名稱，名稱並  

      應加冠教育屬性。 

  二、主事務所及分事務 

      所。 

  三、捐助財產之種類、數 

      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四、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 

      法。 

  五、董事及置有監察人 

      者，其名額、產生方 

      式、任期及選（解） 

      聘事項。 

  六、董事會之組織及其職 

      權。 

  七、解散或撤銷許可後賸 

      餘財產之歸屬。 

      以遺囑捐助設立之教 

  育法人，其遺囑未載明前 

  項規定之事項者，得由遺  

  囑執行人依前項規定補訂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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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助章程或由本府依民法 

  第六十二條規定辦理。 

  捐助章程或由本府依民法 

  第六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教育法人之申請設 

  立許可，應向本府提出下 

  列文件一式四份： 

  一、申請書。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影 

      本。 

  三、捐助人名冊、捐助財 

      產清冊及其證明文 

      件。 

  四、董事、監察人名冊及 

      其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五、願任董事、監察人同 

      意書。 

  六、法人圖記及董事、監 

      察人簽名或蓋章清  

      冊。 

  七、捐助人會議紀錄或籌 

      備會議紀錄。 

  八、業務計畫及其說明 

      書。 

  九、主、分事務所建物所 

      有權證明影本或所有 

      權人同意書。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不 

  符合前項規定，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經 

  本府審查許可者，發給設 

  立許可書，並將申請書及 

  附件加蓋印信二份，發 

  還申請人，二份留存備 

  查。 

第六條  教育法人之申請設 

  立許可，應向本府提出下 

  列文件一式四份： 

  一、申請書。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影 

      本。 

  三、捐助人名冊、捐助財 

      產清冊及其證明文 

      件。 

  四、董事、監察人名冊及 

      其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五、願任董事、監察人同 

      意書。 

  六、法人圖記及董事、監 

      察人簽名或蓋章清  

      冊。 

  七、捐助人會議紀錄或籌 

      備會議紀錄。 

  八、業務計畫及其說明 

      書。 

  九、主、分事務所建物所 

      有權證明影本或所有 

      權人同意書。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不 

  符合前項規定，其情形可 

  以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者，駁回 

  其申請。 

增列第三項。 

第七條  申請設立教育法 第七條  申請設立教育法 一、第一項文字修正，並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許可，已許可者，依民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撤銷 

  之： 

  一、設立目的非關教育事 

      務或不合公益。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 

      不符。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 

      目的。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 

  銷之： 

  一、設立目的非關教育事 

      務或不合公益者。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 

      不符者。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 

      目的的者。 

  五、辦理公益性教育事務 

      之範圍，一年內均非 

      在本縣者或主（分） 

      事務所均非在本縣 

      者。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經 

  本府審查許可者，發給設 

  立許可書。 

將第五款列入第二十八

條。 

二、第二項刪除。 

第八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 

  設立許可書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 

  記，並於收受完成登記通 

  知次日起三十日內將登記 

  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 

  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扣繳單位設立登記，並 

  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      

  查。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 

  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                        

  存，不得以自然人名義為  

  之。 

第八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 

  設立許可書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  

  記，並於收受完成登記通 

  知次日起三十日內將登記 

  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 

  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扣繳單位設立登記。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 

  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 

  存，不得以自然人名義為 

  之。 

新增文件報府程序。 

 

第九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 

  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 

  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將捐助之財產全部移 

第九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 

  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 

  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將捐助之財產全部移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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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許可，已許可者，依民

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撤銷 

  之： 

  一、設立目的非關教育事 

      務或不合公益。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 

      不符。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 

      目的。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 

  銷之： 

  一、設立目的非關教育事 

      務或不合公益者。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 

      不符者。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 

      目的的者。 

  五、辦理公益性教育事務 

      之範圍，一年內均非 

      在本縣者或主（分） 

      事務所均非在本縣 

      者。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經 

  本府審查許可者，發給設 

  立許可書。 

將第五款列入第二十八

條。 

二、第二項刪除。 

第八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 

  設立許可書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 

  記，並於收受完成登記通 

  知次日起三十日內將登記 

  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 

  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扣繳單位設立登記，並 

  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      

  查。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 

  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                        

  存，不得以自然人名義為  

  之。 

第八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 

  設立許可書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  

  記，並於收受完成登記通 

  知次日起三十日內將登記 

  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 

  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扣繳單位設立登記。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 

  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 

  存，不得以自然人名義為 

  之。 

新增文件報府程序。 

 

第九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 

  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 

  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將捐助之財產全部移 

第九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 

  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 

  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 

  內，將捐助之財產全部移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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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法人，並由教育法人報 

  本府備查。 

  歸法人，並由教育法人報 

  本府備查。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 

  監察人，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七人 

      至二十一人為限，並  

      須為奇數，其每屆任   

      期不得逾三年。置有 

      監察人者，名額以三 

      人至五人為限，任期 

      與董事同。 

  二、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 

      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 

      工作經驗。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關係者，不得超過    

      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四、監察人相互間、監察 

      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 

      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 

  五、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 

      察人，其人數不得超 

      過董事總名額或監察   

      人總名額三分之一，  

      並不得充任董事長。 

      政府捐助設立基金總    

  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教育   

  法人，應有捐助及捐贈機 

  關（單位）代表或其指派  

  之學者專家、熱心教育人 

  士擔任董事，其人數應占   

  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 

  並應置監察人。其董事及 

  監察人之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 

  監察人，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七人 

      至二十一人為限，並  

      須為奇數，其每屆任   

      期不得逾三年。置有 

      監察人者，名額以三 

      人至五人為限，任期 

      與董事同。 

  二、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 

      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 

      工作經驗。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關係者，不得超過    

      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四、監察人相互間、監察 

      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 

      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 

  五、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 

      察人，其人數不得超 

      過董事總名額或監察   

      人總名額三分之一，  

      並不得充任董事長。 

      政府機關捐助設立之 

  教育法人，其設立捐助金 

  額合計達設立基金總額百 

  分之五十以上者，捐助機 

  關應按捐助比例推薦或由 

  本府代為推薦代表人選擔 

  任董事，除牴觸前項規定 

  外，董事會不得拒絕選 

  聘；必要時，並得由推薦 

  機關免職之。 

一、刪除原條文第三項。 

二、第二、三項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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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 

  給職，不得以任何名義支 

  領任何給與。但得準用中 

  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 

  及稿費支給要點所定金額 

  內支領出席費或交通費。 

      前項董事應於每屆縣 

  長當選經中央選舉委員會 

  正式公告之日起算三十日 

  內當然解職，並完成許可 

  變更登記。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 

  給職。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 

  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 

      運用。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 

      理。 

  四、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 

      行。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 

      之審定。 

  六、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 

      或決議。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 

  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 

      運用。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 

      理。 

  四、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 

      行。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 

      之審定。 

  六、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 

      或決議。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   

  下： 

  一、審查預算及決算報 

      告。 

  二、監察業務、財務是否   

      依法令章程及董事會 

      決議辦理。 

  三、稽核財務帳冊、文件 

      及財產資料。 

 新增本條監察人職權。 

 

第十三條  教育法人經法院 

  登記之財產總額，依民法 

  第三十二條規定，其管理   

  使用應受本府之監督。管   

  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及短期票 

      券。 

  三、購置教育法人自用之 

第十二條  教育法人經法院 

  登記之財產總額，其管理 

  使用應受本府之監督。管理

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及短期票 

      券。 

  三、購置教育法人自用之 

      不動產。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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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 

  四、依捐助章程規定，補 

      助或捐贈特定學校動 

      產或不動產。 

      非政府捐助之教育法 

  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第 

  三條所定最低設立基金之 

  現金總額。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設 

  立基金及政府捐贈之基 

  金。 

      教育法人之財產不得   

  存放、貸與董事、非金融 

  機構或其他個人。 

  四、依捐助章程規定，補 

      助或捐贈特定學校動 

      產或不動產。 

      非政府捐助之教育法 

  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第 

  三條所定最低設立基金之 

  現金總額。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設 

  立基金及政府捐贈之基 

  金。 

      教育法人之現金及有 

  價證券之財產不得存放、 

  貸與董事、非金融機構或 

  其他個人。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定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 

  算，連同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經費決算及財產清冊 

  於每年二月底前，報本府 

  備查；但依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者，得延至四月底前    

  報本府備查。 

第十三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定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 

  算，連同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經費決算及財產清冊 

  於每年二月底前，報本府 

  備查；但依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者，得延至四月底前報 

  本府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 

  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 

  至少應開會二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或章   

  程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 

  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 

  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 

  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 

  受請求之次日起十日內召 

  集之。 

      逾期不為召集之通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 

  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 

  至少應開會二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或章 

  程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 

  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 

  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 

  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 

  受請求之次日起十日內召 

  集之。 

      逾期不為召集之通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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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產。 

  四、依捐助章程規定，補 

      助或捐贈特定學校動 

      產或不動產。 

      非政府捐助之教育法 

  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第 

  三條所定最低設立基金之 

  現金總額。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設 

  立基金及政府捐贈之基 

  金。 

      教育法人之財產不得   

  存放、貸與董事、非金融 

  機構或其他個人。 

  四、依捐助章程規定，補 

      助或捐贈特定學校動 

      產或不動產。 

      非政府捐助之教育法 

  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第 

  三條所定最低設立基金之 

  現金總額。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 

  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管理 

  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設 

  立基金及政府捐贈之基 

  金。 

      教育法人之現金及有 

  價證券之財產不得存放、 

  貸與董事、非金融機構或 

  其他個人。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定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 

  算，連同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經費決算及財產清冊 

  於每年二月底前，報本府 

  備查；但依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須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者，得延至四月底前    

  報本府備查。 

第十三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定 

  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 

  算，連同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經費決算及財產清冊 

  於每年二月底前，報本府 

  備查；但依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須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者，得延至四月底前報 

  本府備查。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 

  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 

  至少應開會二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或章   

  程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 

  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 

  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 

  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 

  受請求之次日起十日內召 

  集之。 

      逾期不為召集之通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 

  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 

  至少應開會二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或章 

  程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 

  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 

  目的及召集理由請求召集 

  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 

  受請求之次日起十日內召 

  集之。 

      逾期不為召集之通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 

  本府許可後，自行召集  

  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 

  會議，無法親自出席，得 

  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 

  限，且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不得超過董事出席人數二 

  分之一，決議事項屬第十 

  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 

  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 

  本府許可後，自行召集 

  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 

  會議，無法親自出席，得 

  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人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 

  限，且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不得超過董事出席人數二 

  分之一，決議事項屬第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者， 

  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第十六條  教育法人董事會 

  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 

  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 

  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 

  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並 

  經本府許可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但有民法 

      第六十二條或六十三 

      條之情形者，應先聲 

      請法院為必要之處 

      分。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 

      負擔。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 

      及解聘。 

  四、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五、運用結餘經費具體計 

      畫書。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 

  論，應於會議十日前，將 

  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並函 

  報本府，本府得派員列 

  席。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董事會 

  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 

  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下 

  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 

  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 

  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並 

  經本府許可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但有民法 

      第六十二條或六十三 

      條之情形者，應先聲 

      請法院為必要之處 

      分。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 

      負擔。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 

      及解聘。 

  四、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五、運用結餘經費具體計 

      畫書。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 

  論，應於會議十日前，將 

  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並函 

  報本府，本府得派員列 

  席。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第十六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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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宗旨及目的舉辦各種公 

  益業務，不得有分配盈餘 

  之行為。 

      教育法人依其他法令 

  設立附屬作業組織者，其  

  附屬作業組織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者，除應依 

  法課徵所得稅外，其實際 

  所得應全數列歸法人之收 

  入項下，並應用於與創設 

  目的有關事業之支出。 

  立宗旨及目的舉辦各種公 

  益業務，不得有分配盈餘 

  之行為。 

      教育法人依其他法令 

  設立附屬作業組織者，其 

  附屬作業組織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者，除應依 

  法課徵所得稅外，其實際 

  所得應全數列歸法人之收 

  入項下，並應用於與創設 

  目的有關事業之支出。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用於有  

  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  

  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  

  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六十。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 

      臺幣五十萬元，已就 

      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 

      年度起算四年內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 

      出之使用計畫，經本 

      府查明同意。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用於有  

  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  

  低於基金孳息、現金捐贈  

  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  

  八十。但依規定提出年度  

  結餘經費、運用結餘經費  

  具體計畫書及該經費預支  

  年度，經本府查明函請財  

  政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三、增列第一、二款。 

第十九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 

  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 

  合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 

  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 

  公平性原則。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 

  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 

  合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 

  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 

  公平性原則。 

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  教育法人應依下 

  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 

  一、會計年度之起訖以曆 

      年制為準。 

  二、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 

      制。 

  三、設置會計簿籍。各種 

第十九條  教育法人應依下 

  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 

  一、會計年度之起訖以曆 

      年制為準。 

  二、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 

      制。 

  三、設置會計簿籍。各種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第二項至第五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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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宗旨及目的舉辦各種公 

  益業務，不得有分配盈餘 

  之行為。 

      教育法人依其他法令 

  設立附屬作業組織者，其  

  附屬作業組織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者，除應依 

  法課徵所得稅外，其實際 

  所得應全數列歸法人之收 

  入項下，並應用於與創設 

  目的有關事業之支出。 

  立宗旨及目的舉辦各種公 

  益業務，不得有分配盈餘 

  之行為。 

      教育法人依其他法令 

  設立附屬作業組織者，其 

  附屬作業組織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者，除應依 

  法課徵所得稅外，其實際 

  所得應全數列歸法人之收 

  入項下，並應用於與創設 

  目的有關事業之支出。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用於有  

  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  

  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  

  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六十。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 

      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 

      臺幣五十萬元，已就 

      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 

      年度起算四年內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 

      出之使用計畫，經本 

      府查明同意。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用於有  

  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  

  低於基金孳息、現金捐贈  

  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  

  八十。但依規定提出年度  

  結餘經費、運用結餘經費  

  具體計畫書及該經費預支  

  年度，經本府查明函請財  

  政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三、增列第一、二款。 

第十九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 

  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 

  合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 

  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 

  公平性原則。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 

  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 

  合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 

  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及 

  公平性原則。 

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  教育法人應依下 

  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 

  一、會計年度之起訖以曆 

      年制為準。 

  二、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 

      制。 

  三、設置會計簿籍。各種 

第十九條  教育法人應依下 

  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 

  一、會計年度之起訖以曆 

      年制為準。 

  二、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 

      制。 

  三、設置會計簿籍。各種 

一、條次變更。 

二、增列第二項至第五

項。 

 

      會計簿籍及會計報 

      告，應自決算報本府 

      備查之次日起至少保 

      存十年。 

  四、經費收支須有合法憑 

      證。各種憑證，除有 

      關債權債務者外，應 

      自決算報本府備查之 

      次日起至少保存五 

      年。 

  五、年度經費決算除應依 

      預算費用科目列報 

      外，另應依年度辦理 

      業務活動列載各項活 

      動之經費支出。 

  六、其設有附屬作業組織 

      者，附屬作業組織之 

      會計事項應獨立作 

      業，年度所得應列歸 

      教育法人之收入統籌 

      運用。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 

  人，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 

  計年度一致。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 

  應於每年八月底前將經監 

  察人全體查核且獲董事會 

  審議通過之次年度工作計 

  畫及預算書送達本府。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 

  於每年三月底前將經監察 

  人全體查核且獲董事會審 

  議通過之年度工作報告及 

  決算書送達本府。 

      前二項預算及決算書 

  表內容準用中央機關訂定 

  報表格式編製。 

      會計簿籍及會計報 

      告，應自決算報本府 

      備查之次日起至少保 

      存十年。 

  四、經費收支須有合法憑 

      證。各種憑證，除有 

      關債權債務者外，應 

      自決算報本府備查之 

      次日起至少保存五 

      年。 

  五、年度經費決算除應依 

      預算費用科目列報 

      外，另應依年度辦理 

      業務活動列載各項活 

      動之經費支出。 

  六、其設有附屬作業組織 

      者，附屬作業組織之 

      會計事項應獨立作 

      業，年度所得應列歸 

      教育法人之收入統籌 

      運用。 

第二十一條  設立基金達新 第二十條  設立基金達新台 一、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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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當年 

  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之教育法人，應 

  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進 

  行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但 

  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 

  限。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 

  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 

  之前三年度內曾受懲戒並 

  公告確定。 

  幣參仟萬元以上或當年度 

  收入總額達新台幣壹仟萬 

  元以上之教育法人，應將 

  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進行    

  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但經 

  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 

  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 

  之前三年度內曾受懲戒並 

  公告確定。 

二、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政府捐助之教 

  育法人應建立組織、人 

  事、會計及內部稽核制 

  度，並報本府備查；其薪 

  給標準不得高於本府相當 

  等級公務人員待遇，兼職 

  人員，應報本府同意，始 

  得支領兼職費。 

第二十一條  政府捐助之教 

  育法人應建立組織、人 

  事、會計及內部稽核制 

  度，並報本府備查；其薪 

  給標準不得高於本府相當 

  等級公務人員待遇，兼職 

  人員，應報本府同意，始 

  得支領兼職交通費。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教育法人登記 

  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 

  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 

  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 

  變更，並於許可後三十日 

  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 

  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 

  記證書後十日內，將該登 

  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  教育法人登記 

  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 

  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 

  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 

  變更，並於許可後三十日 

  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 

  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 

  記證書後十日內，將該登 

  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條次變更。 

第二十四條  教育法人經董 

  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 

  散、經本府撤銷許可或經 

  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 

  即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解散及清算 

  終結登記。 

      前項經清算後賸餘財 

  產之歸屬依民法第四十四  

第二十三條  教育法人經董 

  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 

  散、經本府撤銷許可或經 

  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 

  即依法辦理解散及清算終 

  結登記。 

      前項經清算後賸餘財 

  產之歸屬應依其捐助章程 

  或遺囑之規定，但不得歸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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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當年 

  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之教育法人，應 

  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進 

  行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但 

  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 

  限。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 

  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 

  之前三年度內曾受懲戒並 

  公告確定。 

  幣參仟萬元以上或當年度 

  收入總額達新台幣壹仟萬 

  元以上之教育法人，應將 

  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進行    

  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但經 

  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 

  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 

  之前三年度內曾受懲戒並 

  公告確定。 

二、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政府捐助之教 

  育法人應建立組織、人 

  事、會計及內部稽核制 

  度，並報本府備查；其薪 

  給標準不得高於本府相當 

  等級公務人員待遇，兼職 

  人員，應報本府同意，始 

  得支領兼職費。 

第二十一條  政府捐助之教 

  育法人應建立組織、人 

  事、會計及內部稽核制 

  度，並報本府備查；其薪 

  給標準不得高於本府相當 

  等級公務人員待遇，兼職 

  人員，應報本府同意，始 

  得支領兼職交通費。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教育法人登記 

  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 

  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 

  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 

  變更，並於許可後三十日 

  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 

  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 

  記證書後十日內，將該登 

  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第二十二條  教育法人登記 

  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 

  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 

  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 

  變更，並於許可後三十日 

  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 

  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 

  記證書後十日內，將該登 

  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所在 

  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條次變更。 

第二十四條  教育法人經董 

  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 

  散、經本府撤銷許可或經 

  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 

  即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解散及清算 

  終結登記。 

      前項經清算後賸餘財 

  產之歸屬依民法第四十四  

第二十三條  教育法人經董 

  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 

  散、經本府撤銷許可或經 

  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 

  即依法辦理解散及清算終 

  結登記。 

      前項經清算後賸餘財 

  產之歸屬應依其捐助章程 

  或遺囑之規定，但不得歸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條規定應依其捐助章程或   

  遺囑之規定，但不得歸屬  

  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 

  捐助章程或遺囑未規定 

  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新 

  竹縣。 

  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 

  體。捐助章程或遺囑未規 

  定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 

  新竹縣。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解散 

  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 

  事為之。但其捐助章程有 

  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 

  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本 

  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 

  人。 

第二十四條  教育法人解散 

  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 

  事為之。但其捐助章程有 

  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 

  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本 

  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 

  之聲請或依職權選任清算 

  人。 

條次變更。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之業 

  務，本府得依民法第三十 

  二條規定派員檢查。檢查 

  項目如下： 

  一、設立許可事項。 

  二、組織運作及設施狀 

      況。 

  三、年度重大措施及業務 

      辦理情形。 

  四、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 

      財務狀況。 

  五、會計帳簿及憑證之保 

      存。 

  六、公益及營運績效。 

  七、其他事項。 

      前項檢查，必要時得 

  聘請專業人士，並請有關 

  機關派員共同為之。 

      教育法人應依本府檢 

  查意見，於規定期間內， 

  將具體回應說明或改善方 

  案報本府備查，屆期未辦 

  理者，本府得予糾正。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之業 

  務，本府得派員檢查。檢 

  查項目如下： 

  一、設立許可事項。 

  二、組織運作及設施狀 

      況。 

  三、年度重大措施及業務 

      辦理情形。 

  四、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 

      財務狀況。 

  五、會計帳簿及憑證之保 

      存。 

  六、公益績效。 

  七、其他事項。 

      前項檢查，必要時得 

  聘請專業人士，並請有關 

  機關派員共同為之。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三、增列第三、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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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於政府捐助之教 

  育法人接受捐助機關（單 

  位）考核捐助事項之營運 

  績效時，必要時得派員協 

  同辦理。 

第二十七條  董事或監察 

  人，不遵守本府監督之命 

  令，或妨礙檢查者，本府 

  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處以新臺幣五千元 

  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 

  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  

  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本 

  府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請求法院解除其 

  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    

  置。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予 

  糾正並限期改善： 

  一、違反法令、公共秩序 

      或善良風俗者。 

  二、違反設立許可條件、 

      捐助章程或遺囑者。 

  三、管理、運作方式與設 

      置目的不符者。 

  四、財務收支未取得合法 

      之憑證或未具完備之 

      會計帳冊者。 

  五、隱匿財產或妨礙本府 

      依前條規定檢查者。 

  六、對於業務、財務不實 

      之陳報者。 

  七、經費開支不當者。 

  八、其他違反本準則及相 

      關法令之規定者。 

      教育法人於收到糾正 

  通知後，應提出具體改善 

  計畫並於期限內改善。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三、刪除原條文第二項。 

三、第一項分列第一、二

項。 

 

第二十八條  教育法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依 

  法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 

  通知該管法院及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 

  一、本府連續糾正二次而 

      未改善。 

  二、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 

      活動持續二年以上。 

  三、辦理公益性教育事務  

      之範圍，一年內均非  

第二十七條  教育法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依 

  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撤 

  銷其許可，並通知該管法 

  院及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 

  一、本府連續糾正二次而 

      未改善者。 

  二、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 

      活動持續二年以上 

      者。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三、增列第三、四款。 

      在新竹縣。 

  四、教育法人主事務所非  

      在新竹縣。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施行前   

  已設立之教育法人，與本 

  準則規定不符者，應於本 

  準則施行後三個月內辦理 

  補正。但法人名稱、董事 

  人數、產生方式及設立基 

  金總額不在此限。 

      逾期未補正者，本府  

  得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   

  情形特殊無法如期辦理， 

  並報經本府核准延長者不 

  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本準則施行前   

  已設立之教育法人，與本 

  準則規定不符者，應於本 

  準則施行後三個月內辦理 

  補正。但法人名稱、董事 

  人數、產生方式及設立基 

  金總額不在此限。 

      逾期未補正者，本府  

  得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   

  情形特殊無法如期辦理， 

  並報經本府核准延長者不 

  在此限。 

條次變更。 

第三十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法規名稱：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草案 

   

第一條 

為辦理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事宜，特訂定本準則。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準則辦理。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教育法人），指以舉辦符合新竹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主管業務之公益性教育事務或以捐資興學為目的所成立之財團法人。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助之財產中，其設立基金之現金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二百萬元。 

 

第四條 

設立教育法人，應依捐助章程設置董事，由董事向本府申請許可後，依民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 

遺囑捐助設立之教育法人，前項申請得由遺囑執行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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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竹縣。 

  四、教育法人主事務所非  

      在新竹縣。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施行前   

  已設立之教育法人，與本 

  準則規定不符者，應於本 

  準則施行後三個月內辦理 

  補正。但法人名稱、董事 

  人數、產生方式及設立基 

  金總額不在此限。 

      逾期未補正者，本府  

  得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   

  情形特殊無法如期辦理， 

  並報經本府核准延長者不 

  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  本準則施行前   

  已設立之教育法人，與本 

  準則規定不符者，應於本 

  準則施行後三個月內辦理 

  補正。但法人名稱、董事 

  人數、產生方式及設立基 

  金總額不在此限。 

      逾期未補正者，本府  

  得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   

  情形特殊無法如期辦理， 

  並報經本府核准延長者不 

  在此限。 

條次變更。 

第三十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自發布 

  日施行。 

條次變更。 

 

 

 

 

法規名稱：新竹縣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草案 

   

第一條 

為辦理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事宜，特訂定本準則。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之設立許可及監督，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準則辦理。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教育法人），指以舉辦符合新竹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主管業務之公益性教育事務或以捐資興學為目的所成立之財團法人。 

 

第三條 

設立教育法人所捐助之財產中，其設立基金之現金總額不得少於新臺幣二百萬元。 

 

第四條 

設立教育法人，應依捐助章程設置董事，由董事向本府申請許可後，依民法第五十九條規

定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 

遺囑捐助設立之教育法人，前項申請得由遺囑執行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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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教育法人之捐助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目的及名稱，名稱並應加冠教育屬性。 

二、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三、捐助財產之種類、數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四、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法。 

五、董事及置有監察人者，其名額、產生方式、任期及選（解）聘事項。 

六、董事會之組織及其職權。 

七、解散或撤銷許可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以遺囑捐助設立之教育法人，其遺囑未載明前項規定之事項者，得由遺囑執行人依前項規

定補訂捐助章程或由本府依民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教育法人之申請設立許可，應向本府提出下列文件一式四份： 

一、申請書。 

二、捐助章程或遺囑影本。 

三、捐助人名冊、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四、董事、監察人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五、願任董事、監察人同意書。 

六、法人圖記及董事、監察人簽名或蓋章清冊。 

七、捐助人會議紀錄或籌備會議紀錄。 

八、業務計畫及其說明書。 

九、主、分事務所建物所有權證明影本或所有權人同意書。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不符合前項規定，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

駁回其申請。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經本府審查許可者，發給設立許可書，並將申請書及附件加蓋印信二

份，發還申請人，二份留存備查。 

 

第七條 

申請設立教育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可，已許可者，依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撤

銷 

之： 

一、設立目的非關教育事務或不合公益。 

二、設立目的或業務項目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業務項目與設立目的不符。 

四、經辦之業務以營利為目的。 

 

第八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並於收受完成登記

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繳單位

設立登記，並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查。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不得以自然人名義為之。 

 

第九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將捐助之財產全

部移歸法人，並由教育法人報本府備查。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監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七人至二十一人為限，並須為奇數，其每屆任期不得逾三年。置有監

察人者，名額以三人至五人為限，任期與董事同。 

二、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工作經驗。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四、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五、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名額或監察人總名額三分之一，並

不得充任董事長。 

政府捐助設立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教育法人，應有捐助及捐贈機關（單位）代表或

其指派之學者專家、熱心教育人士擔任董事，其人數應占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並應置

監察人。其董事及監察人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不得以任何名義支領任何給與。但得準用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所定金額內支領出席費或交通費。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 

四、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行。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六、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十二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預算及決算報告。 

二、監察業務、財務是否依法令章程及董事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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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教育法人應自收受設立許可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該管法院聲請登記，並於收受完成登記

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內將登記證書影本報本府備查，並向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扣繳單位

設立登記，並將扣繳單位編號報本府備查。 

教育法人之財產應以法人名義登記或專戶儲存，不得以自然人名義為之。 

 

第九條 

捐助人、繼承人或遺囑執行人應於法院完成設立登記之次日起九十日內，將捐助之財產全

部移歸法人，並由教育法人報本府備查。 

 

第十條 

教育法人置董事或監察人，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董事之名額，以七人至二十一人為限，並須為奇數，其每屆任期不得逾三年。置有監

察人者，名額以三人至五人為限，任期與董事同。 

二、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目的事業工作經驗。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其總名額三分之一。 

四、監察人相互間、監察人與董事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五、外國人充任董事或監察人，其人數不得超過董事總名額或監察人總名額三分之一，並

不得充任董事長。 

政府捐助設立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教育法人，應有捐助及捐贈機關（單位）代表或

其指派之學者專家、熱心教育人士擔任董事，其人數應占全體董事二分之一以上，並應置

監察人。其董事及監察人之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不得以任何名義支領任何給與。但得準用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所定金額內支領出席費或交通費。 

 

第十一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三、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 

四、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行。 

五、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六、其他重要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第十二條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預算及決算報告。 

二、監察業務、財務是否依法令章程及董事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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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第十三條 

教育法人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依民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其管理使用應受本府之監督。

管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及短期票券。 

三、購置教育法人自用之不動產。 

四、依捐助章程規定，補助或捐贈特定學校動產或不動產。 

非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第三條所定最低設立

基金之現金總額。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設立基金及政府捐贈

之基金。 

教育法人之財產不得存放、貸與董事、非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連同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經費決算及財產清冊於每年二月底前，報本府備查；但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延至四月底前報本府備查。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至少應開會二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或章程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請

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次日起十日內召集之。 

逾期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本府許可後，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

託為限，且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不得超過董事出席人數二分之一，決議事項屬第十六條第一

項各款規定者，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第十六條 

教育法人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並經本府許可

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但有民法第六十二條或六十三條之情形者，應先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四、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五、運用結餘經費具體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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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稽核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第十三條 

教育法人經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依民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其管理使用應受本府之監督。

管理使用方式如下： 

一、存放金融機構。 

二、購買公債及短期票券。 

三、購置教育法人自用之不動產。 

四、依捐助章程規定，補助或捐贈特定學校動產或不動產。 

非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依前項第三款規定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第三條所定最低設立

基金之現金總額。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管理使用財產時，不得動支設立基金及政府捐贈

之基金。 

教育法人之財產不得存放、貸與董事、非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 

 

第十四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立宗旨及目的事業，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連同前一年度工作報

告、經費決算及財產清冊於每年二月底前，報本府備查；但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者，得延至四月底前報本府備查。 

 

第十五條 

教育法人之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每年至少應開會二次。 

董事長未依規定或章程召集，經現任董事三分之一以上以書面提出會議目的及召集理由請

求召集董事會議時，董事長應自受請求之次日起十日內召集之。 

逾期不為召集之通知，得由請求之董事報經本府許可後，自行召集之。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議，無法親自出席，得書面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人員以接受一人委

託為限，且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不得超過董事出席人數二分之一，決議事項屬第十六條第一

項各款規定者，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第十六條 

教育法人董事會之決議事項，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

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之同意並經本府許可

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但有民法第六十二條或六十三條之情形者，應先聲請法院為必要之處分。 

二、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三、董事長及董事之選聘及解聘。 

四、法人擬解散之決定。 

五、運用結餘經費具體計畫書。 

前項重要事項之討論，應於會議十日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並函報本府，本府得派員

列席。 

 

第十七條 

教育法人應依設立宗旨及目的舉辦各種公益業務，不得有分配盈餘之行為。 

教育法人依其他法令設立附屬作業組織者，其附屬作業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者，

除應依法課徵所得稅外，其實際所得應全數列歸法人之收入項下，並應用於與創設目的有

關事業之支出。 

 

第十八條 

教育法人用於有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基金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六

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內與其創

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本府查明同意。 

 

第十九條 

教育法人辦理獎助或捐贈業務者，應以符合捐助章程所定業務項目為限，並應符合普遍性

及公平性原則。 

 

第二十條 

教育法人應依下列規定建立會計制度： 

一、會計年度之起訖以曆年制為準。 

二、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 

三、設置會計簿籍。各種會計簿籍及會計報告，應自決算報本府備查之次日起至少保存十

年。 

四、經費收支須有合法憑證。各種憑證，除有關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報本府備查之次

日起至少保存五年。 

五、年度經費決算除應依預算費用科目列報外，另應依年度辦理業務活動列載各項活動之

經費支出。 

六、其設有附屬作業組織者，附屬作業組織之會計事項應獨立作業，年度所得應列歸教育

法人之收入統籌運用。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應於每年八月底前將經監察人全體查核且獲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次年

度工作計畫及預算書送達本府。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於每年三月底前將經監察人全體查核且獲董事會審議通過之年度工

作報告及決算書送達本府。 

前二項預算及決算書表內容準用中央機關訂定報表格式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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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設立基金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教育法人，應

將財務報表委請會計師進行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但經本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委請之會計師，不得於接受委託查核年度之前三年度內曾受懲戒並公告確定。 

 

第二十二條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應建立組織、人事、會計及內部稽核制度，並報本府備查；其薪給標

準不得高於本府相當等級公務人員待遇，兼職人員，應報本府同意，始得支領兼職費。 

 

第二十三條 

教育法人登記後，其許可設立事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事項發生後三十日內報請本府許可

變更，並於許可後三十日內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記，於取得換發之法人登記證書後十日

內，將該登記證書影本送本府及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備查。 

 

第二十四條 

教育法人經董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散、經本府撤銷許可或經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即

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解散及清算終結登記。 

前項經清算後賸餘財產之歸屬依民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應依其捐助章程或遺囑之規定，但不

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捐助章程或遺囑未規定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新竹縣。 

 

第二十五條 

教育法人解散後，其財產之清算，由董事為之。但其捐助章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不能依前項規定，定其清算人時，法院得因本府、檢察官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選

任清算人。 

 

第二十六條 

教育法人之業務，本府得依民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派員檢查。檢查項目如下： 

一、設立許可事項。 

二、組織運作及設施狀況。 

三、年度重大措施及業務辦理情形。 

四、財產保管運用情形及財務狀況。 

五、會計帳簿及憑證之保存。 

六、公益及營運績效。 

七、其他事項。 

前項檢查，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人士，並請有關機關派員共同為之。 

教育法人應依本府檢查意見，於規定期間內，將具體回應說明或改善方案報本府備查，屆

期未辦理者，本府得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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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於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接受捐助機關（單位）考核捐助事項之營運績效時，必要時得

派員協同辦理。 

 

第二十七條 

董事或監察人，不遵守本府監督之命令，或妨礙檢查者，本府得依民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處以新臺幣五千元以下之罰鍰。 

前項董事或監察人違反法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本府得依民法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規定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二十八條 

教育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並通知該管法院及所在地稅

捐稽徵機關： 

一、本府連續糾正二次而未改善。 

二、無正當理由停止業務活動持續二年以上。 

三、辦理公益性教育事務之範圍，一年內均非在新竹縣。 

四、教育法人主事務所非在新竹縣。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施行前已設立之教育法人，與本準則規定不符者，應於本準則施行後三個月內辦理

補正。但法人名稱、董事人數、產生方式及設立基金總額不在此限。 

逾期未補正者，本府得依前二條規定辦理。但情形特殊無法如期辦理，並報經本府核准延

長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